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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治理規劃報告格式 

   

 

格式及主要章節內容: 

1. 封面: 

○○系統-○○治理規劃【○○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 

○○代碼:                 【請依區域排水代碼填入 17 碼】 

2.目錄(文、表、圖) 

3.摘要(中文): 

  原則以節錄各章節重點之長摘要方式撰寫 

4.摘要(英文) 

5.結論及建議 

6.本文：章節如下 

第一章  緒論--章節內容包括緣起、目的 

第二章  區域概述--章節內容包括區域性人文地理、土地利用與相關

計畫 

第三章  基本資料調查--章節內容包括淹水（潮害）面積調查、集水

區域劃定、集水區特性、測量調查、排水水質及生態調查或

資料蒐集分析、水資源利用、流域範圍圖等 

第四章  水文分析--章節內容包括區域水文分析檢討(包括暴雨量、

逕流量分析等) 

第五章  現況通水能力檢討及淹水模擬--章節內容包括水利設施功

能檢討（現況水位）、現況淹水模擬分析、洪災原因及損失

附件一-1 

區域排水治理規劃報告格式及主要章節如下；另辦理時應遵循之ㄧ般性

事項及詳細方法請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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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頻率（5、10、25、50 及 100）年淹水範圍圖等 

第六章  綜合治水對策--章節內容包括排洪原則與階段保護基準、綜

合治水對策分析 

第七章  改善方案分析及擇定--章節內容包括綜合治水等水文、生

態、景觀及環境方案研擬、分析及擇定、計畫排水量 

第八章  環境營造規劃--章節內容包括區域環境現況之調查或資料

蒐集與分析（包括都市開發計畫及環境生態性調查）、發展

潛力分析、環境營造計畫與願景 

第九章  工程計畫--章節內容包括工程計畫型式位置及計畫斷面、計

畫水位、工程費估算、工程實施順序、用地範圍等 

第十章  計畫效益--章節內容包括經濟評價、環境影響分析、治理前

後效益評估等 

第十一章  管理及配合措施--章節內容包括集水區域管理、土地利用

(含低窪地區)改變與出流管制、水利設施維護管理、水土保

持配合、水質改善與污廢水處理、防汛搶險辦法等 

6.附錄：參考文獻等。 

7.附冊(另冊)：2 次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及意見

回應表與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 

備註: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請參照附件一-3 格式辦理，各項調

查成果至少應包括其所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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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治理規劃檢討報告格式 

區域排水治理規劃檢討報告格式及主要章節如下，檢討時以參照原工作項

目及分析方法辦理；另辦理時應遵循之ㄧ般性事項及詳細方法請依「區域

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辦理 

說明： 

區域排水規劃檢討報告格式內容 

1. 封面: 

○○系統-○○治理規劃檢討【○○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 

○○代碼:                 【請依區域排水代碼填入 17 碼】 

 (請於標題下方以括號註明檢討渠段及主要檢討內容) 

2.目錄(文、表、圖) 

3.摘要： 

  原則以節錄各章節重點之長摘要方式撰寫，並應附規劃檢討前       

後方案差異分析表。 

4.摘要(英文) 

5. 結論及建議 

6. 本文：章節如下 

第一章、前言 

  (1)計畫緣由：說明辦理規劃檢討的原因及必要性。 

  (2)規劃檢討範圍及目的：說明計畫主要檢討區域內容及規劃目的。 

第二章、排水概況 

  (1)區域現況：說明計畫區域內地文、水文、人文及社經情況，內容  

  不足者應辦理資料補充調查。 

  (2)以往規劃及治理情形：應針對以往排水治理規劃及工程之相關資 

  料進行蒐集，以瞭解以往治理經過。 

  (3)淹水災害調查：歷年洪災發生情形蒐集及調查。 

第三章、水文及水理分析成果 

附件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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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文分析成果：包含計畫區域水文分析成果(包括暴雨量、逕流   

  量分析等)，唯經評估水文量未有發生重大改變者，應以採用原 

  規劃水文分析成果為原則。 

 

  (2)水理分析檢討成果：包含水利設施功能檢討、淹水模擬分析(儘 

  量採用與原規劃相同之數值模式)，原則受方案調整所影響之排 

  水區段，建議納入分析之範圍。 

第四章、原規劃方案檢討評估 

 (1)原規劃成果及執行情形與成效：包含原規劃成果及目前辦理執行 

  進度及執行成效。 

 (2)原規劃檢討評估：包含原規劃檢討評估，以及所遭遇的困難及瓶 

  頸點。 

第五章、檢討改善對策及方案擬定 

 (1)改善課題及對策：內容包含計畫區域所面臨的課題及提出的對  

    策。 

 (2)治水原則及目標：內容應以強調綜合治水對策架構，依據現行保 

    護基準及設計基準，確立治水原則及改善目標，俾作為具體方案 

    之準繩。 

 (3)民眾參與過程：內容包含規劃檢討階段民眾參與之經過，以及民 

    眾意見的彙整。 

 (4)方案研擬及擇定：依據前開治水原則及目標，及地方民眾的意 

    見，研擬及擇定改善方案。 

 (5)與原規劃案之比較：分別從工程經費、改善效益及民眾接受度等    

    面向與原規劃案進行比較，並以此製作方案差異分析表，提出差 

    異分析，藉以強化改善方案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第六章、工程計畫 

 (1)計畫原則：依照個案狀況考量計畫原則，作為後續細部設計及工 

    程施作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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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程佈置及規劃設計：內容包含各項需辦理改善設施之佈置情 

     形，以及相關設施初步規劃設計，並應說明與原工程計畫之相 

     關性。 

 (3)工程經費估算：建議參考「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之 

    規定辦理。 

 (4)經濟分析：原則以檢討後之經費大於原規劃經費者，始需辦理經 

    濟分析，內容主要包含計畫區域改善前後之成本效益分析及比 

    較。 

 (5)財務計畫：內容主要為經費來源及各機關所需分擔經費之財務計 

    畫表。 

第七章、管理及配合措施 

  (1)維護管理：應視個案需要具體研擬維護管理事項，並訂定相關維   

    護管理計畫及防災應變計畫，逐年編列預算妥善維護管理。 

  (2)配合措施：包含相關權責單位配合之事項，包括支分線流入工、 

    上中下游銜接面及相關跨渠構造物之配合改善。涉及區域內之開 

    發計畫以不增加下游河川、排水系統負擔為原則，並不得妨礙原 

    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等土地開發出流管制應配合事項。 

附錄：參考文獻等。 

附冊(另冊)：2次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及意見回

應表與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 

備註: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請參照附件一-3 格式辦理，各項調

查成果至少應包括其所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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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排水規劃檢討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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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資料-橋梁(範例) 

註:橋梁 X、Y坐標以橋梁臨水面上游侧橋梁中心點為原則。 

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資料-水門(範例) 

流水號 類別 排水代碼  縣(市) 
鄉(鎮、

市、區) 
排水路名稱 水門編號 操作方式 水門材質 水門尺寸(m) 閘門孔數 twd97_X twd97_Y 

峻工時間

(西元-年) 

1 縣管區排 
 

臺中市 清水區 十二甲支線排水 L39_1_G01 上開式 不銹鋼 1.20*5.60 3 204386 2688045 1994 

註:水門 X、Y坐標以水門臨水面上游侧水門中心點為原則。 

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資料-抽水站(範例) 

流水號 類別 排水代碼  縣(市) 
鄉(鎮、

市、區) 
排水路名稱 抽水站名稱 twd97_X twd97_Y 抽水量(cms) 

機組配置 峻工時間

(西元-年) 部 抽水量(cms) 

1 縣管區排 
 

臺中市 清水區 十二甲支線排水 1 號抽水站 204386 2688066 12 4 3 1996 

註: 抽水站 X、Y坐標以能顯示抽水站站體實際所在位置為原則。 

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資料-滯洪池(範例) 

流水號 類別 排水代碼  縣(市) 
鄉(鎮、

市、區) 
排水路名稱 滯洪池名稱 twd97_X twd97_Y 

設計出流量

(cms) 

設計入流量

(cms) 

滯洪需求量

(m3) 

滯洪設計量

(m3) 

峻工時間

(西元-年) 

1 縣管區排 
 

臺中市 清水區 十二甲支線排水 1 號滯洪池 204386 2688066 10 30 250000 250000 2000 

註: 滯洪池 X、Y坐標以能顯示滯洪池池體實際所在位置為原則。 

防洪設施構造資料-河堤(範例) 

編號 河堤名稱 河堤起點坐標(twd97_X) 河堤訖點坐標(twd97_Y) 河堤長度 
河堤高度

(m) 

堤頂寬

(m) 
形式 

峻工時間

(西元-年) 

1 東港河堤 E：192494mN：2484638m E：192939m，N：2484148m 650m 5.7 4 混凝土坡面工 1986 

 

防洪設施構造資料-防洪排水工程(範例) 

編號 護岸/堤防 排水路名稱 
 

工程起點座標(twd97_X) 工程訖點座標(twd97_Y) 工程長度 工程名稱 
計畫名稱 

(經費來源) 
形式 

峻工時間

(西元-年) 

1 護岸 十二甲支線排水 
 

E：192494mN：2484638m E：192939m，N：2484148m 650m 
十二甲支線排水改善工

程(第一期) 

易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計畫 
混凝土護岸 2007 

 

數值高程模型(範例) 

流水號 5000 圖幅號 5000 圖幅中文名 備註 

FID ID NAME NOTE 

1         

 

流水號 類別 排水代碼  縣(市) 
鄉(鎮、

市、區) 
排水路名稱 位置 橋名 橋長(m) 

橋墩直徑

(m) 

橋墩

數量 
橋寬(m) 橋面高程(m) 梁底高程(m) 渠底高程(m) twd97_X twd97_Y 

峻工時間

(西元-年) 

1 縣管區排 
 

臺中市 西屯區 惠來溪 斷面 00-2 惠來橋 350 1.92m 3 21.2 6.57 3.77 -9.68 204386 2688045 1994 

附件一-3 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資料格式 

航照正射影像(範例) 

流水號 5000 圖幅號 5000 圖幅中文名 
備註 

(拍攝日期) 

FID ID NAME NOTE 

 1      2009/10/10 

 

水道測量圖資(範例) 

流水

號 
類別 

排水

代碼  
縣(市) 

鄉(鎮、

市、區) 
排水路名稱 

資料蒐集

情形 

斷面測量時

間(西元-年) 
資料來源 

1 縣管區排 
 

臺中市 西屯區 惠來溪 O 2009  
 

註：類別-中央管河川、縣管河川、中央管區排、縣管區排 

註：資料蒐集情形-O 為蒐集實際測量斷面 (XXX 條)，△為現地簡易測量補充斷面 (XXX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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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治理計畫目錄及章節 

B、 治理計畫章節格式說明 

C、 治理計畫(修正)目錄及章節 

D、 治理計畫(修正)章節格式說明 

E、 治理計畫各主要附圖規定 

F、 治理計畫各主要附表規定 

G、 用地範圍線圖規定 

H、 排水集水區域圖規定 

I、 用地範圍線局部變更目錄及章節格式說明 

J、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治理計畫及核可用

地範圍線圖公文參考格式 

K、 公告圖籍相關書圖函送單位及數量參考表 

L、 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 

附件二 治理計畫及圖籍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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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區域排水治理計畫目錄及章節 

壹、 緒論 

貳、 排水集水區域 
一、 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二、 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三、 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四、 水資源利用 

參、 治理計畫原則 

一、 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一)擬解決問題 

(二)綜合治水策略 

(三)主要治理方式 
二、 排水改善方案 

三、 計畫排水量 

肆、 排水治理工程 
一、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

事項。 

二、 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伍、 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 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二、 都市計畫配合 
三、 跨渠構造物工程配合 

四、 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

水銜接工之配合 
五、 排水設施維護管理注意事項 

六、 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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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圖、表及附件 
(內頁第 1頁)-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 
(第壹章)-計畫區域圖 

(第參章)-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第肆章)-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第肆章)-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 

(第肆章)-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第伍章)-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圖 
(第伍章)-避難方向圖 
 
(第壹章)-排水權責起終點一覽表 

(第參章)-各流量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表 

(第參章)-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第肆章)-閘門改善基本資料表 

(第伍章)-都市計畫配合變更一覽表 
(第伍章)-跨渠構造物配合改建一覽表 

(第伍章)-雨水下水道銜接工配合一覽表 
 
附件、排水集水區域圖【僅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需附，中央

管區域排水免附】 
附件、治理計畫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及地方意 

   見回應表 

 

另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另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另冊、排水集水區域圖【僅中央管區域排水需併附，直轄市、縣(市)

管區域排水免附】 

另冊、用地範圍線內土地異動清冊【僅辦理用地範圍線公告時需併

附，用地範圍線送審議及核定時免附】 

另冊、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僅中央管區域排水需併附

經濟部審議小組審議會議意見結論之回應及水利署審查會

議意見結論之回應，至於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僅需併

附經濟部審議小組審議會議意見結論之回應，免附直轄市、

縣(市)政府內部相關審查會議意見及回應】 

另冊、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

討)有差異時才需併附，無差異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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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區域排水治理計畫章節格式說明（A4格式） 

甲、 封面：○○系統-○○治理計畫【○○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

稱填寫】、○○代碼:              【請依區域排水代碼

填入 17 碼】 

乙、 治理計畫核定及用地範圍線核可函【屬直轄市、縣(市)管區域

排水者，自提報審議時起即應將函文影本附於封面後內

頁；屬中央管區域排水者，俟經濟部核定治理計畫、用地

範圍線圖及排水集水區域圖後，屆時再將該治理計畫核定

函影本附於封面後內頁】 

丙、 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附圖說明整個排水系統主支流分布

圖】。 

丁、 目錄 

戊、 本文 

壹、緒論 

【應說明計畫名稱、計畫區域概況（地理、人文及行政區）及
治理權責等】 

 

貳、 排水集水區域 
一、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建議自北面起，以順時針方向，逐段說明排水集水區域劃

設原則及其範圍，並應敘明所採用的劃設作業圖】 
二、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建議說明排水集水區域面積、行政區、重要地形地貌、人

文地理、土地利用現況及其他重要屬性】 
三、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建議說明上游山區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中下游土地利用

與其他相關開發計畫、集水區域內各類排水分布情形】 
四、水資源利用 

【建議說明水質、地下水利用及水資源利用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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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治理計畫原則 

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建議分節說明全區或全段排水治理擬解決問題、綜合治水

方針及其主要治理方式】 

二、排水改善方案 
【建議參考規劃報告，由下游往上游分區或分段說明現況問

題、改善方法與措施，並應包括綜合治水方法及環境營造計

畫方案；如規劃報告建議多種選擇方案時，於治理計畫內只
能擇一方案，並對選擇此方案原因做簡要說明】 

三、計畫排水量 

【應說明保護標準，並依照保護標準決定計畫洪水量，同時

配合流量分配圖說明排水路計畫流量，並列表說明各重現期

距洪水量。】 

肆、 排水治理工程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

要事項。 

【配合第參章第一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說明主要治理工程
及水道斷面決定基本原則，同時帶出水道縱、橫斷面圖】 

二、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配合第參章第二節排水改善方案，分區或分段說明工程布
置情形，需新設或改善部分亦建議整理出一覽表，同時帶出

主要工程布置圖；另配合第參章第二節環境營造計畫方案，

分區或分段說明排水集水區域內可辦理環境營造位置及建
議辦理方式】 

伍、 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應依據水利法及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撰寫，並包含辦理

土地開發利用出流管制應遵循事項，同時應附 10 年重現期

現況淹水範圍圖、避難方向圖並說明注意事項。另於人口密

集聚落或重大建設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如因現有地形或土

地利用無法充分達到 50 年～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者，則

輔以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 
二、都市計畫配合 

【說明都市計畫應配合事項，包括使用分區配合變更等，並

應製表說明都市計畫名稱、都市計畫須配合辦理變更之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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樁號、目前使用分區、配合變更後之使用分區】，【按 92 年

經濟部及內政部會銜函釋，地理形勢自然形成之河川及因而
依水利法公告之行水區流經都市計畫區者，其使用分區名稱

統一為「河川區」，以河川區域為範圍；至於原非河道經都

市計畫之設置始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用地（人工開鑿），則
予以劃定為「河道用地」。區域排水亦比照前開原則劃設，

以排水設施範圍為其範圍。另有關都市計畫道路與河川區之

堤防(水防道路)重疊或道路跨越河川區時有關土地使用分
區名稱訂定原則，請依本署 97 年 11 月 10 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 號函釋原則辦理。】 

三、跨渠構造物工程配合 

【製作跨渠構造物改建一覽表，並應將區域排水權責起終點

範圍內之跨渠構造物全部列入(包含不需改建)，一覽表至

少應具備下列欄位：排水名稱、里程數、構造物名稱、計
畫渠寬、計畫水位、計畫堤頂高程、現況橋長、現況梁底

高程、建議處理方式、改建優先順序、權責單位等欄位】 

【除各式橋梁、箱涵外，渡槽、水管橋、電纜等跨渠構造物
請一並列入檢討】 

 

四、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
排水銜接工之配合 

【說明銜接工應配合事項，包括計畫標準、計畫流量、渠底

高程等】【閘門、取水設施、抽水站等拆除或增建，應先洽
權管單位協商取得共識，並確定其管理權責單位】 

 

五、排水設施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有關滯洪池、抽水站、閘門及箱涵段等操作及維護管理等

詳細內容，應敘明由該設施管理單位詳予另訂之】 

 
六、其他管理維護及配合事項【說明其他配合事項】 

【應依排水管理辦法辦理排水設施範圍劃設，及落實依水利

法 78 條之 3規定辦理管理事宜與占用排除】【非屬外水溢
淹之相關內水積淹範圍，請說明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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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區域排水治理計畫(修正)目錄及章節 
壹、 緒論 

一、 緣由 

二、 修正範圍 

三、 修正項目及內容 
貳、 排水集水區域 

一、 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二、 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三、 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四、 水資源利用 

參、 治理計畫原則 

一、 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一)擬解決問題 

(二)綜合治水策略 
(三)主要治理方式 

二、 排水改善方案 

三、 計畫排水量 
肆、 排水治理工程 

一、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要

事項。 
二、 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伍、 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 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二、 都市計畫配合 

三、 跨渠構造物工程配合 

四、 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
水銜接工之配合 

五、 排水設施維護管理注意事項 

六、 其他維護管理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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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治理計畫(修正)重要圖、表及附件 
(內頁第 1頁)-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 
(第壹章)-計畫區域圖 

(第參章)-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第肆章)-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第肆章)-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 

(第肆章)-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第伍章)-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圖 
(第伍章)-避難方向圖 
 
(內頁第 1頁)-修訂表 

(第壹章)-排水權責起終點一覽表 

(第參章)-各流量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表 

(第參章)-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第肆章)-閘門改善基本資料表 
(第伍章)-都市計畫配合變更一覽表 

(第伍章)-跨渠構造物配合改建一覽表 

(第伍章)-雨水下水道銜接工配合一覽表 
 
附件、排水集水區域圖【僅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需附，中央

管區域排水免附】 
附件、治理計畫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及地方

意見回應表 
 
另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封面應說明修正圖籍圖號及第○次

修正)】 
另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封面應說明修正圖籍圖號及第○次

修正)】 
另冊、排水集水區域圖【僅中央管區域排水且有修正需再審核時才

需併附需，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則免附】 
另冊、用地範圍線內土地異動清冊【僅辦理用地範圍線公告時需併

附，用地範圍線送審議及核定時免附】 
另冊、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僅中央管區域排水需併附

經濟部審議小組審議會議意見結論之回應及水利署審查會
議意見結論之回應，至於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僅需併
附經濟部審議小組審議會議意見結論之回應，免附直轄市、
縣(市)政府內部相關審查會議意見及回應】 

另冊、治理計畫(修正)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治理計畫(修正)
與原規劃(檢討)有差異時才需併附，無差異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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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區域排水治理計畫(修正)章節格式說明（A4 格式） 

甲、封面：○○系統-○○治理計畫(第○次修正) 【○○請依照區

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代碼:              【請依區域
排水代碼填入 17 碼】 

乙、治理計畫(修正)核定及用地範圍線核可函、排水集水區域圖核

定函【屬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者，自提報審議時起即

應將治理計畫(修正)核定及用地範圍線核可函影本附於封

面後內頁，惟免附排水集水區域圖核定函；屬中央管區域排

水者，俟經濟部核定治理計畫(修正)、用地範圍線圖及排水

集水區域圖後，屆時再將治理計畫(修正)核定函影本附於封

面後內頁】 

丙、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附圖說明整個排水系統主支流分布
圖】。 

丁、修訂表：【述明修訂項目、內容及修訂原因】。 
戊、目錄 
己、本文 

壹、緒論 

【應說明計畫名稱、計畫區域概況（地理、人文及行政區）及
治理權責等】 

一、緣由 

【原公告相關資料及本次修正緣由】 
二、修正範圍 

【說明本次修正範圍】 

三、修正項目及內容 
【說明本次修正項目，並列比較表】 

貳、 排水集水區域 

一、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建議自北面起，以順時針方向，逐段說明排水集水區域劃

設原則及其範圍，並應敘明所採用的劃設作業圖】 

二、排水集水區域概述 
【建議說明排水集水區面積、行政區、重要地形地貌、人文

地理、土地利用現況及其他重要屬性】 

三、排水集水區域經理 
【建議說明上游山區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中下游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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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相關開發計畫、排水集水區域內各類排水分布情形】 

四、水資源利用 
【建議說明水質、地下水利用及水資源利用可行性】 

參、 治理計畫原則 

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 
【分節說明全區或全段排水治理擬解決問題、綜合治水策略

及其主要治理方式。】 

二、排水改善方案 
【建議參考規劃(檢討)報告，由下游往上游分區或分段說明

現況問題、改善方法與措施，並應包括綜合治水方法及環境

營造計畫方案；如規劃(檢討)報告建議多種選擇方案時，於

治理計畫內只能擇一方案，並對選擇此方案原因做簡要說

明。】 

三、計畫排水量 
【應說明保護標準，並依照保護標準決定計畫洪水量，同時

配合流量分配圖說明排水路計畫流量，並列表說明各重現期

距洪水量；計畫排水量若有修正，應列表與原計畫排水量比
較並說明。】 

肆、 排水治理工程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水道重
要事項。 

【配合第參章第一節排水治理基本方針，說明主要治理工程

及水道斷面決定基本原則，同時帶出水道縱、橫斷面圖。】 

二、主要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配合第參章第二節排水改善方案，分區或分段說明工程布

置情形，需新設或改善部分亦建議整理出一覽表，同時帶出
主要工程布置圖；另配合第參章第二節環境營造計畫方案，

分區或分段說明排水集水區域內可辦理環境營造位置及建

議辦理方式】 

伍、 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 

一、排水集水區域土地利用及管理 

【應依據水利法及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撰寫，並包含辦理
土地開發利用出流管制應遵循事項，同時應附 10 年重現期

現況淹水範圍圖、避難方向圖並說明注意事項。另於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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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落或重大建設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如因現有地形或土

地利用無法充分達到 50 年～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者，則
輔以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 

二、都市計畫配合 

【說明都市計畫應配合事項，包括使用分區配合變更等，並
應製表說明都市計畫名稱、都市計畫須配合辦理變更之渠段

樁號、目前使用分區、配合變更後之使用分區】，【按 92 年

經濟部及內政部會銜函釋，地理形勢自然形成之河川及因而
依水利法公告之行水區流經都市計畫區者，其使用分區名稱

統一為「河川區」，以河川區域為範圍；至於原非河道經都

市計畫之設置始成為河道之公共設施用地（人工開鑿），則

予以劃定為「河道用地」。區域排水亦比照前開原則劃設，

以排水設施範圍為其範圍。另有關都市計畫道路與河川區之

堤防(水防道路)重疊或道路跨越河川區時有關土地使用分
區名稱訂定原則，請依本署 97 年 11 月 10 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 號函釋原則辦理。】 

   三、跨渠構造物工程配合 
【製作跨渠構造物改建一覽表，並應將區域排水權責起終點

範圍內之跨渠構造物全部列入(包含不需改建)，一覽表至

少應具備下列欄位：排水名稱、里程數、構造物名稱、計
畫渠寬、計畫水位、計畫堤頂高程、現況橋長、現況梁底

高程、建議處理方式、改建優先順序、權責單位等欄位】 

【除各式橋梁、箱涵外，渡槽、水管橋、電纜等跨渠構造物
請一並列入檢討】 

四、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

排水銜接工之配合 
【說明銜接工應配合事項，包括計畫標準、計畫流量、渠底

高程等】【閘門、取水設施、抽水站等拆除或增建，應先洽

權管單位協商取得共識，並確定其管理權責單位】 
五、排水設施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有關滯洪池、抽水站、閘門及箱涵段等操作及維護管理等

詳細內容，應敘明由該設施管理單位詳予另訂之】 
六、其他管理維護及配合事項【說明其他配合事項】 

【應依排水管理辦法辦理排水設施範圍劃設，及落實依水利

法 78 條之 3規定辦理管理事宜與占用排除】【非屬外水溢
淹之相關內水積淹範圍，請說明改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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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區域排水治理計畫各主要附圖規定 

一、 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內頁第一頁) 

以清晰之地圖搭配鷹眼圖說明排水集水區所在地理位置與範

圍，北面朝上，縮放成適當比例，並標明排水（含主要支流）、排

水集水區域、行政區域、其他重要水系或其他重要地標，圖幅為

A4 或以 A3 摺疊為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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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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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區域圖 

以清晰之地圖，北面朝上，縮放成適當比例，並標明排水（含

主要支流）、區域排水權責起、終點、排水集水區域、行政區域、

其他重要水系、交通或其他重要地標，圖幅為 A3(以 A3 摺疊為 A4)。 

以內政部 1/5,000 像片基本圖或 1/25,000 地形圖為底圖，排

水集水區域以橘色虛線套繪於底圖上，並標示排水集水區稜線之高

程值、重要地點之高程值與排水路出口高程值。 
  

備註 1：若屬中央管區域排水，需依 H、區域排水排水集水區域圖規定格式，併採另冊方

式完整呈現「區域排水排水集水區域圖」(含封面、內頁、內文及排水集水區域

圖)。 

備註 2：若屬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其排水集水區域

圖已回歸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核定及公告，請依 H、區域排水排水集水 

區域圖規定格式，將治理計畫中各區域排水之排水集水區域圖分別單獨繪出，併 

附於治理計畫內作為治理計畫附件(不需附集水區域圖之封面、內頁及內文等)， 

不需採另冊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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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範例) ○○計畫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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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應標明主要控制斷面(如橋樑、主要支流匯入處)，並說明主、

支流控制斷面計畫排水量(含 10 年及 25 年重現期排水量)，並依個

案特性適度增加除排水出口以外之排水量控制點，圖幅為 A4 或以

A3 摺疊為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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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未括號數字表示 10 年重現期計畫洪峰流量，()括號中數字表示 25 年重現期洪峰流量。 
註 2:橋梁及重要控制點位置請標示其斷面。 

(參考範例) ○○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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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自治理起點往上游，配合累距，於主要控制斷面處標示及說明

現況渠底高、計畫渠底高、現況左岸高、現況右岸高、Q10 計畫洪

水位、計畫堤頂高等高程資料，並於下方數據中標示各斷面樁號之

Q25 洪水位高(縱斷面圖上則無需標示 Q25 洪水位線)，其中權責起

點處請標示下游匯入之河川(區排)之計畫堤頂高或直排入海之海

堤高，以確認計畫堤頂平順銜接。圖幅為 A3 摺疊為 A4，圖幅過大

時，可分段分頁繪製。 

另並標示各支流排水、下水道、箱涵、滯洪池、固床工、灌溉

取水口、閘門之位置及高程，跨渠構造物及其梁底高程。 

縱斷面圖內容請於函送水利署審議前再依照最新已完成改善

之內容再更新。 

計畫渠底如有採逆坡降情形，應於相關章節內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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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範例) ○○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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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排水治理計畫計畫縱斷面圖  

(參考範例) ○○排水治理計畫計畫縱斷面圖  

(參考範例) ○○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27



四、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 

分段或分區說明計畫橫斷面，請標示現有斷面、計畫斷面，現

有斷面與計畫斷面請分別以虛線(現有斷面)及實線(計畫斷面)分

別標示，應註明斷面樁號位置，標示及說明計畫渠寬、計畫渠底高

程、計畫堤頂高程、計畫洪水位高程等，並標示水防道路、地面線、

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等，圖幅為 A4 或以 A3 摺疊為 A4。 

於縱斷面圖既有護岸高度不足處，可布設護岸，惟其堤後既有

地面高程如低於護岸甚多，於橫斷面示意圖應考慮改採堤防方式布

設。現地可利用之既有設施應儘量保留，並兼顧自然生態。 

橫斷面示意圖內容請於函送水利署審議前再依照最新已完成

改善之內容再更新。 

辦理治理計畫修正時，原用地範圍線及原治理計畫線，請以虛

線一併繪示。 

 

 

 

 

 

 

 

 

 

 
 

 

 備註：未設置水防道路及不需辦理拓寬改善之渠岸(例如上圖右岸)，於用地範圍線圖(比

例尺 1/1000)劃設用地範圍線時通常簡稱採紅黃共線劃設，惟該用地範圍線(紅

線)及水道治理計畫線(黃線)實際位置並非完全相同，故於橫斷面示意圖上用地

範圍線(紅線)及水道治理計畫線(黃線)仍應分別標示，不可重疊。 

 

(參考範例)○○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  

 

斷面 01~斷面 02 (2K+500~3K+400) 

計畫渠寬 

計畫洪水位  

 

原  
用
地

範
圍
線  

原  

治
理
計

畫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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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自行以適當比例尺縮放，圖幅以 A3 摺疊為 A4，圖幅過大時，

可分段分頁繪製，里程樁、重要道路(如:國道、省道)、橋梁、重

要區域(如:高鐵特定區、都市計畫區)等均應清楚標示。配合工程

計畫，於地形圖上將工程布置套繪其上，並依下列各代表符號間格

繪於用地範圍線內，其中待建及已建護岸(堤防)分別以左岸單數、

右岸雙數，由下游往上游採圓圈虛線(待建)或實線(已建)加編號方

式分左右岸分別列表說明，並應列出樁號及長度： 

（一） 已完成之堤防以矩形實心格。 

（二） 未完成待建堤防以矩形空白格。 

（三） 待加高加強堤防以矩形實心格下方搭配空心圓。 

（四） 已完成之護岸以三角形實心格。 

（五） 未完成待建護岸以三角形空白格。 

（六） 待加高加強護岸以三角形實心格下方搭配空心圓。 

（七） 箱涵段及箱涵起終點依照規定圖例清楚標示。 

（八） 其餘工程自行依實際標示並於圖例清楚說明。 

（九） 未佈置工程部分無須標示。 

 

註 1:若為治理計畫修正，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中原用地範圍

線及原治理計畫線，請以虛線繪示。 

註 2:若未涉及渠道拓寬或新建，僅採渠道加深搭配基腳加固方式

加大通水斷面者，以列為「待加高加強堤防」或「待加高加

強護岸」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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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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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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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圖 

自行縮放，或分段分頁，以 A3 圖幅摺疊成 A4 方式，將 10 年

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以藍色實線於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上

標示範圍後，以藍色斜線間隔方式將區域範圍著色。(以重要工程

布置圖為底圖，左右岸待建設施之虛線圓圈編號或已建設施之實線

圓圈編號均需呈現，惟待建及已建防洪工程設施表則不需呈現)。 

淹水範圍不包含渠道(淹水範圍劃設至現有渠道為原則)，淹水

範圍應與縱斷面圖護岸高度不足處造成的外水溢淹相符。另屬內水

積淹之範圍，不需於此圖標示，請另於第伍章、維護管理及配合措

施章節內，說明其內水淹水範圍及改善方式。 

淹水範圍劃設至現有渠道為原則，示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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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圖 
 

現況淹水範圍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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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避難方向圖 

自行縮放，或分段分頁，以 A3 圖幅摺疊成 A4 方式，以內政部

經建版基本圖為底圖，參考各縣市政府水災保全計畫內容(含公開

之地區淹水潛勢圖)及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繪製避難方

向，並以文字說明如何從淹水地區到達避難場所，避難方向儘量不

跨越水路及不往淹水區下游端移動，並應避開易淹水區域及危險橋

梁。 

淹水範圍以藍色斜線間隔方式將區域範圍著色，另避難方向、

重要交通設施、避難場所等請以適當圖例清楚繪出。並請說明當地

警消單位及應變中心名稱及聯絡電話。 

至於有關詳細避難路線及避難所需時間、具體方式等內容，應

於第伍章、維護管理及配合措施中敘明日後由管理機關再另詳細擬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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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避難方向圖  

警消單位名稱及聯絡電話: 

 

應變中心名稱及聯絡電話: 

 

避難場所 

避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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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區域排水治理計畫各主要附表規定 

一、 排水權責起終點一覽表: 

項 
次 

排水 
名稱 

排水權
責長度
(km) 

集水區
域面積 
(km2) 

排水 
出口 

權責 
起點 

權責 
終點 

排水 
分類 

管理
單位 

 ○○【請依公告

區域排水名稱

填寫】、代碼:

【請依區域排

水代碼填入 17

碼】 

       

備註:依據經濟部○年○月○日經授水字第○號公告為區域排水。 

二、 各流量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表: 

排水 

名稱 

 

控制點 

集水

面積

(km2) 

重現期距(單位:年) 

流量單位:cms        ()內為比流量，單位:cms/km2 

2 5 10 25 50 100 

○排
水幹
線 

○排水幹
線出口 

8.97 
93.9 

(10.47) 
117 

(13.04) 
…    

○排水支
線匯入前 

3.30 
25.2 
(7.64) 

…     

○排水支
線匯入前 

0.75 …      

○排
水支
線 

○排水支
線出口 

3.91       

○排水分
線匯入前 

…       

三、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排水 

名稱 
主要地點 

斷面
編號 

里程數 

計畫 

備註 流量
(cms) 

水位
(EL.m) 

堤頂 
高程
(EL.m) 

渠底 
高程
(EL.m) 

渠寬
(m) 

○排水
幹線 

出口 01 0k+000 …      

… ○橋 …        

… 
○排水匯流

後 
…        

… ○箱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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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閘門改善基本資料表: 

閘門名稱 

閘門計畫斷面 閘門頂

高程

(EL.m) 

閘門底

高程

(EL.m) 

計畫排

洪量

(cms) 

備註 所在區
排名稱 

位置 
(區排樁號) 

淨寬 
(m) 

淨高 
(m) 

孔數 

○○          
…          
          

備註：「閘門淨寬」為閘門孔數與該閘門各孔淨寬之乘積。 

五、 都市計畫配合變更一覽表: 

排水名稱 涉及段樁號 都市計畫名稱 目前使用分區 變更後使用分區 備註 

○排水幹線 0k+100~1k+200 ○都市計畫 農業區 河川區 … 

…      

備註: 依據 92 年 12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經濟部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聯銜函及
水利署 97 年 11 月 10 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 號函。 

六、 雨水下水道銜接工配合一覽表: 

雨水下水道

名稱 

匯入(銜接)之區域排水 雨水下水道 

備註 區排 
名稱 

匯入點  
(區排樁號) 

匯入點下游 
區排計畫流量

(cms) 

計畫渠
底高程
(EL.m) 

計畫
水位 
(EL.m) 

出口
渠底
高

(EL.m) 

出口計
畫流量
(cms) 

○○         
…         
         

備註 1：規劃設置雨水下水道系統時，應配合本治理計畫之計畫渠底及計畫洪水位，妥善

規劃排放出口渠底高程及排水水位，避免排水水位頂托造成都市內水無法排除。 

備註 2：雨水下水道出口渠底高程不得低於匯入區域排水路處之區域排水計畫渠底。 

備註 3：雨水下水道與區域排水銜接處，請雨水下水道權責單位配合本治理計畫計畫水位

調整出口高程或設置閘門，以防止外水倒灌入都市計畫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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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函文影本如下] 

92 年 12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經濟部經水字第

09202616140 號聯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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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函文影本如下] 

水利署 97 年 11 月 10 日經水地字第 097170010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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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跨渠構造物配合改建一覽表: 

適用橋梁、箱涵、渡槽： 

排水 

名稱 

里

程

數 

構造

物名

稱 

計畫 現況 檢核 
建議

處理

方式 

改建

優先

順序 

權責

單位 
渠

寬 

(m) 

水位 

(EL.m) 

堤頂 

高程 

(EL.m) 

橋

長 

(m) 

梁底 

高程 

(EL.m) 

長度是

否不足 

(是/否) 

高度是

否不足 

(是/否) 

○○
排水
幹線 

…        
    

…             

             

備註 1：應將排水路權責起終點間全部跨渠構造物列入(包含不需配合改建者)。 

備註 2：「建議處理方式」可區分為「保留」、「改建」及「拆除」。 

備註 3：「建議處理方式」屬「改建」者，其「改建優先順序」可區分為「優先改建」及

「配合改建」。如該跨渠構造物通洪斷面過小，屬淹水瓶頸段急需打通即可有效

改善淹水情形，該跨渠構造物權責單位應優先編列預算辦理改建者，原則列為「優

先改建」；如該跨渠構造物上、下游之區域排水斷面依治理計畫均仍需辦理拓寬

或整體改善者，則該跨渠構造物權責單位應配合水道治理改善期程編列預算，屆

時再配合水道一併辦理改建，原則列為「配合改建」。 

備註 4：未改建前之橋梁、箱涵、渡槽等跨渠構造物，權責單位應加強防汛措施。 

備註 5：「長度是否不足」檢核，係指為「現況橋長」與「計畫渠寬」之比較；「高度是

否不足」檢核，係指「現況梁底高程」與「計畫堤頂高程」之比較。 

 
適用取水門： 

排水 

名稱 

里

程

數 

水門

名稱

及水

門型

式 

計畫 現況 檢核 

建議

處理

方式 

權責

單位 
渠

寬 

(m) 

渠底 

高程 

(EL.m) 

水

位 

(EL.

m) 

堤頂 

高程 

(EL.m) 

水門

淨寬 

(m) 

水門

淨高 

(m) 

水門

底高

程

(EL.m) 

水門

頂高

程

(EL.m) 

通洪

斷面

是否

不足

(是/

否) 

○○ …             
…              

              

註 1:「閘門淨寬」，由該閘門孔數與該閘門各孔淨寬之乘積求出。 

註 2: 未改建前之水閘門，權責單位應加強防汛措施。 

 
其餘有關攔河堰等其他跨渠構造物，請比照上述方式另列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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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規定(另採附件方式另冊呈現) 

壹、 用地範圍線地籍(地形)套繪圖格式通案規定： 

一、 圖籍以A3規格(參考ISO216定義A3尺寸為42.0cm×29.7cm)

白紙繪製裝訂，圖框為 35cm×25cm，比例尺:1/1000（涵蓋

範圍為 350 公尺×250 公尺） 

二、 坐標系統採 TWD97 坐標系統。 

三、 圖面各數字均以阿拉伯數字標明。 

四、 圖框四周中間標明上、下、左、右接續圖籍之圖號。 

五、 圖框下側由左至右依序標示核定公告日期「○年○月○日核

定公告」、「比例尺：1/1000」、「坐標系統：TWD97」。 

六、 圖框左下及右上圖框格點標示縱、橫坐標。 

七、 圖面應標示排水名稱、水流方向、權責起終點、斷面樁(含

斷面線)及其編號、跨渠構造物及其名稱、匯流處標示、銜

接河川、海堤、排水之圖籍圖號或斷面、縣市界、鄉鎮市區

界、都市計畫線及都市計畫名、既有水利建造物。 

八、 下游匯入之主流河川、區域排水或流入之區域排水，其用地

範圍線如經濟部尚未公告則不繪出，亦不需以虛線繪示；如

屬經濟部已公告用地範圍線者，以虛線繪示。 

九、 如屬已公告之用地範圍線修正，審議用之用地範圍線地籍套

繪圖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應將原用地範圍線及原治理

計畫線以虛線繪示，預計修正後之用地範圍線及治理計畫線

以實線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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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用地範圍線圖包含下列各項： 

一、 封面。(格式及示意如下)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用地範圍線圖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 

審議用 核定及公告用 

審議用 公告時併附供民眾了解用地範圍線及水道治
理計畫線與建物道路等地物相對位置用 

○○系統-○○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員林大排水幹線系統-下崙排水支線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系統-○○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圖 

員林大排水幹線系統-下崙排水支線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 

圖號：第○號至第○號 圖號：第○號至第○號 

圖號：第 1號至第 32 號 圖號：第 1號至第 32 號 

○○代碼：   

6000000 
○○代碼：   

6000000 

下崙排水支線代碼：100000N2406000000 

6000000 
下崙排水支線代碼：100000N2406000000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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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用地範圍線圖有部分圖號屬已公告後再作修正，同時部分新公告者，格式及示意如下)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用地範圍線圖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 

審議用 

附 

 

核定及公告用 

 

○○系統-○○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員林大排水幹線系統-下崙排水支線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系統-○○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圖 

員林大排水幹線系統-下崙排水支線 

○○縣(市)政府[或:第○河川分署] 

中華民國 ○年○月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 

修正圖號：第○號至第○號、第○號至第○號 

新增圖號：第○號至第○號 

修正圖號：第○號至第○號、第○號至第○號 

新增圖號：第○號至第○號 

修正圖號：第 14號至第 18 號、第 24 號至第 32號 

新增圖號：第 33號至第 40 號 

 

修正圖號：第 14號至第 18 號、第 24 號至第 32號 

新增圖號：第 33號至第 40 號 

審議用 

附 

 

公告時併附供民眾了解用地範圍線及水道治
理計畫線與建物道路等地物相對位置用 

下崙排水支線代碼：100000N2406000000 

6000000 

下崙排水支線代碼：100000N2406000000 

6000000 

○○代碼： 

6000000 

○○代碼：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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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例： 

 

 

 

 

 

 

 

 

 

 

 

 

 

 

  

 

 

 

 

 
其他已公告用地範圍線 (紅色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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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籍接續一覽圖。(示意如下) 

 

 

 

 

 

 

 

 

 

 

 

 

 

 

 

 

  

45



四、 斷面樁位置布置一覽圖。(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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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斷面樁坐標一覽表。(示意如下)  

 

 

 

 

 

 

 

 

 

 

 

 

 

 

 

 

○○斷面樁坐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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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審議用】 

(一) 以 1/1000 地籍正圖為基本底圖，比例尺採 1/1000。 

(二) 圖框右側標示圖籍名稱「○○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及圖號「第○號」、縣

市名、鄉鎮市區名、地段(含小段)名。 

(三) 上側靠右標示「土地實際位置應以地政機關複丈成果為

準，實際地籍圖形應以地政機關核發之謄本為準」。 

(四) 圖面標示內容說明: 

1. 既有及待建排水設施，含堤防、護岸、閘門、箱涵、滯(蓄)

洪池、抽水站、固床工等及其名稱，與攔河堰(壩)相關橫

向蓄水、引水設施及其名稱，並套繪水道治理計畫線(黃

線)及用地範圍線(紅線)。 

2. 權責起終點、都市計畫界(名)、都市計畫分區(名)、鄉鎮

市區界(名)、縣市界(名) 、地段界(含小段)(名)、斷面

樁、橋梁等圖例；惟高速鐵路、縱貫鐵路及用地範圍線內

或毗鄰之建築物等地物之圖例及名稱，不需標示。 

3. 地籍及地號。毗鄰用地範圍土地權屬分成公有地、私有地

及原農田水利會土地(公有但需有償撥用)。  

七、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審議用】 

(一) 以 1/1,000 數值地形圖為基本底圖，比例尺採 1/1000。 

(二) 圖框右側標示圖籍名稱「○○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及圖號「第○號」、縣

市名、鄉鎮市區名、地段(含小段)名。 

(三) 圖面標示內容說明: 

1. 既有及待建排水設施，含堤防、護岸、閘門、箱涵、滯(蓄)

洪池、抽水站、固床工等及其名稱，與攔河堰(壩)相關橫

向蓄水、引水設施及其名稱，並套繪水道治理計畫線(黃

線)及用地範圍線(紅線)。 

2. 權責起終點、都市計畫界(名)、鄉鎮市區界(名)、縣市界

(名) 、斷面樁、橋梁、高速鐵路、縱貫鐵路等圖例。 

3. 用地範圍線內或毗鄰之建築物、坡崁及其他重要之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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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毗鄰道路、田埂與本案測量有關之測量控制點等)及地

形(如毗鄰水路等)。 

4. 地形等高線(含高程值)與測量高程點等。 

八、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審議用】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審議用】中，滯洪池用地範圍順接上下游排水用地範圍

線，水路與滯洪池範圍間不需再另繪用地範圍線，接續一覽

圖及個別圖號中呈現示意如下圖： 

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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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審議用】(示意如下) 

50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審議用】(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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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用地範圍線圖【核定及公告用】 

一、 以 1/1000 地籍正圖為公告基本底圖，比例尺採 1/1000。 

二、 圖框右側標示圖籍名稱「○○用地範圍線圖」(○○請依照區

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及圖號「第○號」、縣市名、鄉鎮市區

名、地段(含小段)名。 

三、 上側靠右標示「土地實際位置應以地政機關複丈成果為準，

實際地籍圖形應以地政機關核發之謄本為準」。 

四、 圖面標示內容說明: 

(一) 用地範圍線(紅線)、地籍及地號 

(二) 權責起終點、都市計畫界(名)、鄉鎮市界(名)、縣市界

(名) 、地段界(含小段)名、斷面樁、橋梁等圖例。 

五、 治理計畫線(黃線)、公私有地、既有待建堤防、護岸、閘門、

箱涵、滯(蓄)洪池、抽水站、固床工、攔河堰(壩)圖例及都

市計畫分區(名)、高速鐵路、縱貫鐵路及用地範圍線內或毗

鄰之建築物等地物之圖例及名稱等均無需繪出。 

肆、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用地範圍線圖公告時併附作為參

考用】 

一、 以 1/1,000 數值地形圖為基本底圖，比例尺採 1/1000。 

二、 圖框右側標示圖籍名稱「○○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

(○○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及圖號「第○號」、縣

市名、鄉鎮市區名。 

三、 圖面標示內容說明: 

(一) 用地範圍線(紅線)、治理計畫線(黃線)、權責起終點、都市

計畫界(名)、鄉鎮市區界(名)、縣市界(名)、斷面樁、橋梁、

高速鐵路、縱貫鐵路等圖例。 

(二) 用地範圍線內或毗鄰之建築物、坡崁及其他重要之地物(如毗

鄰道路、田埂與本案測量有關之測量控制點等)、地形(如毗

鄰水路等)及地形等高線(含高程值)與測量高程點等。 

四、 至於既有待建堤防、護岸、閘門、箱涵、滯(蓄)洪池、抽水

站、固床工、攔河堰(壩)圖例及地籍等均無需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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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範圍線圖【核定及公告用】(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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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用地範圍線圖公告時併附作為參考用】(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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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籍圖例 
 

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籍圖例 

 

用地範圍線（紅色） 
 

治理計畫線（深黃色） 

 

設施範圍(河川區域、

海堤區域)（綠色） 

 
水流方向(藍色) 

 

既有堤防 
 

待建堤防 

 

既有護岸 
 

待建護岸 

 

待加高加強護岸 
 

待加高加強堤防 

 
既有排水箱涵 

 
待建排水箱涵 

 
都市計畫線（紫色） 

 
縱貫鐵路(黑色) 

 

段界 
 

高速鐵路(深藍色) 

 

鄉（鎮、市、區）界  斷面線（橘色） 

 

縣（市）界   斷面樁（橘色） 

 

權責起、終點 
 

排水箱涵起、終點 

 

攔河堰(壩)、固床工  橋梁 

 
滯洪池入流工 

 
滯洪池出流工 

 

公有地 
 

抽水站 

 

私有地 
 

閘門 

 
原農田水利會土地 

(公有但需有償撥用)  
滯(蓄)洪池 

 

 
混凝土建物 

 (數字表樓層數) 

 

 
磚造建物 

 

 
鐵皮搭蓋建物 

 
 

箱涵 
終點 

 

用地 
範圍線 

 

 權責 
終點 
 

權責 
起點 

 

箱涵 
起點 

 

其他已公告用地範圍
線 (紅色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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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色票號碼(RGB)如下，其餘未規定色票號碼者，均採黑色

(RGB-0,0,0)： 

用地範圍線(紅色 RGB-255,0,0)  

治理計畫線(深黃色 RGB-255,191,0)  

設施範圍(河川區域線、海堤區域)(綠色 RGB-76,230,0)  

水流方向(藍色 RGB-137,207,240) 

都市計畫線(紫色 RGB-106,13,173) 

高速鐵路(深藍色 RGB-0,71,125) 

斷面樁及斷面線(橘色 RGB-255,165,0) 

公有地(黃色 RGB-255,255,0)  

私有地(藍色 RGB-127,127,255)  

原農田水利會土地(綠色 RGB-143,179,37)  

滯(蓄)洪池(紅色 RGB-255,0,0)  

抽水站、閘門(深藍色 RGB-0,71,125) 

其他已公告用地範圍線(虛線)(紅色 RGB-2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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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區域排水排水集水區域圖(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採附件

方式依格式呈現丁、排水集水區域圖即可，且各區域排水之排水集水區域圖

仍須個別單獨繪出，但均不需附封面、內頁及內文等；中央管區域排水則不

採附件呈現，改採另冊方式依下列規定格式完整呈現封面、內頁、內文及排

水集水區域圖) 

一、 封面及說明以 A3 規格白紙繪製裝訂，排水集水區域圖大於

A3 時請摺疊為 A3。 

二、 坐標系統採 TWD97 坐標系統。 

三、 圖面標示比例尺、指北。 

甲、 封面：○○排水集水區域圖(○○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    

乙、 內頁第一頁：排水集水區域圖核定公告函【俟經濟部核定公告

中央管區域排水排水集水區域圖後，屆時再將該核定公告函影

本附於封面後內頁】 
丙、 內文-排水集水區域劃設說明： 

【應由排水出口處由北開始採順時針方向逐一說明排水集水區

域邊界劃設原則。集水區域劃設依據說明內容應包含地形、地勢

及相鄰之河川流域、區域排水集水區域邊界，雨水下水道與農田

排水系統等天然或人為界限，並說明排水集水區域稜線之高程

值，及說明所參考之航拍圖(底圖)或相關報告名稱】 

丁、 排水集水區域圖 

【以內政部 1/5,000 像片基本圖或 1/25,000 地形圖為底圖，排

水集水區域以橘色虛線套繪於底圖上。圖幅可視排水集水區域範

圍之大小及形狀而定，至少應≧A3 格式，並以清晰能辨識排水

集水區邊界為原則。各區域排水之排水集水區域圖須分別單獨繪

出，並標示排水集水區稜線之高程值、重要地點之高程值與排水

路出口高程值】 

排水集水區域圖圖例 
 

排水集水區域 

（橘色虛線） 
其餘請參考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籍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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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排水集水區域圖  

2651700 1
8
3
1
0
0
 

2640800 

1
8
1
0
0
0
 

排水集水區域   

權責起點: 

與茄苳溪匯流口 
權責終點: 
平鎮龍潭區界 

九座寮橋  

 

╳230 

╳225 

╳220 

╳130 

╳185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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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用地範圍線局部變更目錄及章節格式說明（A4 格式） 

[僅適用於用地範圍線變更未涉治理計畫修正時] 

甲、封面：○○用地範圍線局部變更說明書(第 O號～第 O號) 【○○
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代碼:              【請

依區域排水代碼填入 17 碼】    

乙、目錄 
丙、本文 

壹、修正緣由 
【應說明原治理計畫與圖籍核定公告時間，本次變更緣由及
目的】 

貳、變更內容說明 
【說明變更地理位置、樁號、圖號，並附變更前後差異之局
部放大圖，另應以另冊方式附局部變更前後對照用地範圍線
圖（原核定公告為虛線，變更後為實線）】 

参、地方意見說明 
【說明本次擬辦理之變更用地範圍線變更是否已與地方或土
地所有權人溝通並召開地方說明會，並應說明變更內容及所
辦理協調或研商會議相關內容與結論重點，相關紀錄應附於
附件】 

附件、地方說明會紀錄及相關溝通協調或研商會議紀錄 

【應附意見回應、簽到冊、紀錄及函文影本】 
另冊、局部變更用地範圍線劃定說明審查表及用地範圍線圖劃

設自我檢核審查表(均須經核章)  

另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原核定公告為虛線，變更後為

實線】 

另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原核定公告為虛線，變更後為

實線】 

另冊、用地範圍線圖【原核定公告(虛線)不需繪出】 

另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原核定公告(虛線)不需繪

出】 

 (圖籍內容請依照 G、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規定辦理，惟其中
圖籍接續一覽圖請以以紅框標示本次變更圖號，並標示局部變更
所在斷面樁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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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治理計畫及核可用地範圍

線圖公文參考格式 

○○縣(市)政府 函 

受文者 ：經濟部水利署 

發文日 期 ：中華民 國○年○月○日 
發文字 號 ：○字第○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或保密期限 ： 
 

主旨：核定本縣(市)縣(市)管區域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及核可用地範圍線圖，請查照。 

說明 ： 

一、 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十條及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第三

點規定辦理。 

二、 核可○○用地範圍線圖第○號至第○號，共計○張。 

…請分項說明各區排本次核可圖號及圖籍張數(如屬急需辦

理整治段，請再詳細說明樁號) 

 
正本 ：○縣(市)政府水利單位(機關、局、處)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河川分署、本府水利單位、… 

 

(若屬急需辦理整治段用地範圍線先行劃設說明，請縣市政府比照治
理計畫先予以核定，核定函影本並請放入先行劃設說明內頁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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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公告圖籍相關書圖函送單位及數量參考表 
中央管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及排水集水區域圖公告資料函送單位一覽表 

單位別 

用地範

圍線圖

註 7 

用地範圍

線地形套

繪參考圖 

排水集

水區域

圖 

土地異

動清冊 

治理

規劃

報告

註 9 

治理

計畫

註 10 

公告

文影

本 

電

子

檔

註 8 

所在縣市政府註 1 ✓ ✓ ✓ ✓ ✓ ✓ ✓ ✓ 
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下水道工程分

署註 2 

✓ ✓     ✓ ✓ 

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註 2 
✓   ✓   ✓  

所在農田水利署

管理處註 3 
✓      ✓ ✓ 

所在河川分署註 4 ✓ ✓ ✓ ✓ ✓註 9 ✓註10 ✓ ✓ 
水利規劃分署 ✓ ✓ ✓ ✓ ✓註 9 ✓註10 ✓ ✓ 
水利署註 5 ✓ ✓ ✓ ✓ ✓註 9 ✓註10 ✓ ✓ 
配合措施中涉及

之相關機關單位

(例如:環境部、公

路局、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所在

分署、臺糖公司、

科學園區管理局

等) 註 6 

✓     ✓ ✓ ✓ 

其它         
註 1:函送至縣市政府數量應依流路所流經之縣市、鄉、鎮、市、區之數量及個案需求而定。 
註 2:函送至其他中央機關數量以 1份為原則。 
註 3:函送至農田水利署管理處數量以所涉及之農田水利署管理處數量為準。 
註 4:屬由其他機關代河川分署辦理治理計畫者，規劃單位應以河川分署所需數量函送。 
註 5:函送至水利署數量為水利行政組、土地管理組、河川海岸組、中辦圖書室各 1份。 
註 6:治理計畫配合措施中有涉及配合事項需配合辦理之相關機關單位各 1份。 
註 7:公告後印製分送之用地範圍線圖各圖籍左下角○年○月○日核定公告字樣，應修改為

該公告日期。 
註 8:應包含本表全部七項書圖資料之電子檔，各式書、圖、報告需為整合各章節內容且具

目錄檢索功能之一個 PDF 檔案，及其原始 WORD 檔，其中 PDF 檔格式請依照經濟部水
利署「出版品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規定辦理，各書圖資料電
子檔請分個別資料夾合併燒錄於光碟繳交即可，另排水集水區域圖、用地範圍線圖及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等各式圖籍除提供 PDF 檔外，請併附具 TWD97 坐標系統之
AUTOCAD 原始.dwg 檔及相關參考檔。 

註 9:函送河川分署、水利規劃分署及水利署之治理規劃(檢討)報告，需採另冊方式併附 2
次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及意見回應表與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
理回應表。 

註 10:函送河川分署、水利規劃分署及水利署之治理計畫，需採另冊方式併附歷次審議意
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如該案屬具有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或採局部變
更說明書、急需辦理整治段用地範圍線先行劃設說明、先行劃設與原規劃(檢討)差異
說明者，亦請比照本表辦理，並需併附相關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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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管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及排水集水區域圖公告資料函送單位一覽表 

單位別 

用地範

圍線圖

註 5 

用地範圍

線地形套

繪參考圖 

排水集

水區域

圖 

土地

異動

清冊 

治理

規劃

報告

註 7 

治理

計畫

註 8 

公告

文影

本 

電

子

檔

註 6 

所在鄉、鎮、市、

區註 1 
✓ ✓ ✓ ✓ ✓ ✓ ✓ ✓ 

內政部營國土管

理署下水道工程

分署註 2 

✓ ✓     ✓ ✓ 

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註 2 
✓   ✓   ✓  

所在農田水利署

管理處註 3 
✓      ✓ ✓ 

所在河川分署註 2 ✓ ✓ ✓ ✓ ✓註 7 ✓註 8 ✓ ✓ 
水利規劃分署 ✓ ✓ ✓ ✓ ✓註 7 ✓註 8 ✓ ✓ 
水利署註 2 ✓ ✓ ✓  ✓註 7 ✓註 8 ✓ ✓ 
配合措施中涉及

之相關機關單位

(例如:環境部、公

路局、農村發展及

水土保持署所在

分署、臺糖公司、

科學園區管理局

等) 註 4 

✓     ✓ ✓ ✓ 

其它         
註 1:函送至鄉、鎮、市、區之數量應依流路所流經之鄉、鎮、市、區之數量及個案需求而定。 

註 2:函送至其他中央機關數量以 1份為原則。 

註 3:函送至農田水利署管理處數量以所涉及之農田水利署管理處數量為準。 

註 4:治理計畫配合措施中有涉及配合事項需配合辦理之相關機關單位各 1 份。 

註 5:公告後印製分送之用地範圍線圖各圖籍左下角○年○月○日核定公告字樣，應修改為該

公告日期。 

註 6:應包含本表全部七項書圖資料之電子檔，各式書、圖、報告需為整合各章節內容且具目

錄檢索功能之一個 PDF 檔案，及其原始 WORD 檔，其中 PDF 檔格式請依照經濟部水利署

「出版品編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規定辦理，各書圖資料電子檔請

分個別資料夾合併燒錄於光碟繳交即可，另排水集水區域圖、用地範圍線圖及用地範圍

線地形套繪參考圖等各式圖籍除提供 PDF 檔外，請併附具 TWD97 坐標系統之 AUTOCAD 原

始.dwg 檔及相關參考檔。 

註 7:函送河川分署、水利規劃分署及水利署之治理規劃報告，需採另冊方式併附 2次地方說

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及意見回應表與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 

註 8:函送河川分署、水利規劃分署及水利署之治理計畫，需採另冊方式併附歷次審議意見及

結論辦理回應表。如該案屬具有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或採局部變更說明

書、急需辦理整治段用地範圍線先行劃設說明、先行劃設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者，

亦請比照本表辦理，並需併附相關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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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A4 格式） 

[適用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或原規劃檢討有差異時] 

甲、封面：○○系統○○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
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代碼:              【請

依區域排水代碼填入 17 碼】 

乙、內頁： 
  壹、用地範圍線核可及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核定函 

【屬直轄市、縣(市)管區域排水者，自提報審議時起即應將

用地範圍線核可函及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核定
函文影本附於封面後內頁；屬中央管區域排水者，俟經濟部

核定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圖及排水集水區域圖後，屆時再

將治理計畫核定函影本附於封面後內頁】 
  貳、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表 

丙、 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附圖說明整個系統主支流分布】 

丁、目錄 
戊、本文 

壹、前言 

【說明原規劃(檢討)報告核定(備查)函文，及本次所提治理
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原因】 

貳、原規劃(檢討) 

【說明與治理計畫不同處之原規劃(檢討)項目及內容(例如:
權責起終點、集水區域(流域)面積、計畫流量、治理方案、

計畫洪水位、計畫堤頂高、工程布置、跨渠(河)構造物改建、

配合措施、其他等)，並輔以圖表說明】 
参、治理計畫 

【說明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項目及內容(例如:權責

起終點、集水區域(流域)面積、計畫流量、治理方案、計畫
洪水位、計畫堤頂高、工程布置、跨渠(河)構造物改建、配

合措施、其他等)，並輔以圖表說明】 

肆、差異比較說明 
【逐項對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項目詳細比較，並輔

以圖表說明】 

伍、結論與建議 
【說明地方反映事項之處理結果，並對最後比較評估結果較

原規劃(檢討)較佳原因提出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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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說明表 

差異項目 
(僅列出有差異之

項目) 
原規劃(規劃檢討) 治理計畫 差異原因 

範例： 
權責起終點 

   

集水區域面積    

計畫流量    

治理方案    

計畫洪水位    

計畫堤頂高    

工程布置    

跨渠構造物 
改建 

   

配合措施    

其他    

填表說明: 
1. 權責起終點:規劃報告內水路長度與治理計畫內之權責起終點長度不同時，應予以說明。 
2. 集水區域面積:因方案內容不同等因素導致集水區域面積改變者，應予以說明。 
3. 計畫流量:依水文水理分析結果或方案改變等因素導致計畫流量有所改變者，應予以說明。 
4. 計畫方案:綜合治水方案(如:拓寬加高護岸堤防、背水堤、抽水站、滯洪池、分洪、截流等方案)

因地方民眾建議等因素有所改變者，應予以說明。 
5. 計畫洪水位:依水文水理分析結果，針對相關主、支流計畫洪水位差異渠段，應予以說明。 
6. 計畫堤頂高:依據計畫洪水位改變結果或地方民眾建議等因素，評估相關主、支流計畫堤頂高

因應結果。 
7. 工程布置:針對堤防、護岸等各工程措施數量及布設位置之改變結果，應予以說明。 
8. 跨渠構造物改建:主、支流計畫堤頂高、計畫洪水位及計畫渠寬等改變，對跨渠構造物改建

影響結果，並列出其需改建數量。 
9. 配合措施:對計畫方案或工程布置等改變，而需配合辦理之工程及非工程措施具體說

明。 
10. 其他:依個案特性另自行評估，增加對徵收面積、工程經費、工程效益(淹水面積等)及後續

維護管理等，自行增加其他項目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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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規劃報告（自行檢核/審查）表(河川分署自辦規劃適用) 

規劃案名稱：                                                              ，執行機關：第    河川分署，日期：                           

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河川分署檢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程序 1.是否經期中、期末審查通過。 □是 

□否 

□期末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發文日期文號：               □是 

□否 

 

2.是否召開 2次地方說明會。 □是 

□否 

□召開日期:         及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及地方說明會意見修正。 □是□否 

□不完全 

 □是 

□否 

 

報告格式 4.是否依規劃報告格式及「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

冊」內容撰寫。 

□是 

□否 

 □是 

□否 

 

5.重要附件是否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圖、□土地利用概況圖、□淹水範圍圖(改

善前後)、□排水系統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計畫

水道縱斷面圖、□計畫水道橫斷面圖、□重要工程布置

圖、□工程經費表、□財務計畫表 

□是 

□否 

 

基本資料

收集 

6.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完成基本資

料蒐集與調查。 

□是 

□否 

□人文，□地文，□氣象水文，□測量，□構造物，□灌

溉、排水系統及集水區範圍，□土地利用及公私地，□洪

災，□排水情勢，□社會環境。 

□是 

□否 

 

7.高程測量是否考慮地層下陷因素 □是 

□否 

□ 不屬地下水管制區 

□ 屬地下水管制區，每年下陷量     公分 

□ 基準點設置已考慮下陷影響 

□ 基準點系統及屬性名稱:             

□是 

□否 

 

8.是否與同地區河川分署採用同一水準系統及有否經相同等級

2點以上水準點檢核後引測。 

□是 

□否 

 □是 

□否 

 

水文水理

分析 

9.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

行水文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 

□是 

□否 

雨量校正方法：                   

平均雨量計算法：                 

降雨強度推估方法：               

暴雨頻率分析方法：               

設計雨型：                       

洪峰流量推估方法：               

外水位採用基準：                 

分析結果採  日，重現期距:     年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附件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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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河川分署檢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水文水理

分析 

10.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

進行水理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 

□是 

□否 

渠道水理分析方法：                 

閘門水理分析方法：                 

抽水站分析方法：                   

滯洪池分析方法：                   

淹水分析方法：      維      法 

(不作 2維原因:                    ) 

與何場暴雨資料驗證：                

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是，□否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11. 水文分析是否參酌審查意見修改完妥。 □是 

□否 

□ 附水文分析審查意見及回應表 □是 

□否 

 

12.水理分析結果是否繪成現況淹水原因及範圍圖並與實際淹水

調查資料比對證實合理性 

□是 

□否 

□ 附水理演算淹水範圍 

□ 與實際淹水範圍比對 

□是 

□否 

 

規劃設計

標準 

13.渠道設計標準是否可通過 10 年重現期洪峰流量，25 年重現

期洪峰流量不溢堤。 

□是 

□否 

 □是 

□否 

 

14.下游出口銜接段是否考慮防止外水迴水倒灌及作背水堤及閘

門方案之比較。 

□是 

□否 

出口銜接:□海岸，□排水，□河川 

銜接方式：□背水堤，□閘門，□其他 

□是 

□否 

 

15.於人口密集地區或重大建設地區，是否有增加規劃以搭配滯

洪、蓄洪、分洪、墊高基地等方式治理，使民眾居住地區之外水

保護程度達 50～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 

□是 

□否 

□ 不屬人口密集或重大地區 

□ 若有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應達至少 50 年重現

期以上 

增加保護方式：                      

未提高保護標準原因:                 

□是 

□否 

 

16.若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達成上述目標者，是否擬具避洪

(洪水預警)及減災規劃。 

□是 

□否 

處理方式:□避洪，□預警，□保險，□其他: □是 

□否 

 

綜合治水

對策 

17.是否針對淹水原因研提治理對策並作方案比較及選擇。 □是 

□否 

淹水原因：□外水倒灌，□內水排除不易，□積水集中，

□水路狹窄，□其他 

對策：                             

□是 

□否 

 

18.是否已充分考慮高低地分離對策 □是 

□否 

高低分離對策：□截流，□分洪，□其他 

無法高低地分離原因：                

 

□是 

□否 

 

19.是否已充分考慮滯、蓄洪對策 □是 

□否 

□設滯、蓄洪池面積:   公頃，容量: 

               立方公尺       

□不設滯、蓄洪池原因：             

□是 

□否 

 

20.是否已將跨河構造物造成瓶頸問題納入考量 □是 

□否 

嚴重影響通洪須配合改善跨河構造物數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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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河川分署檢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綜合治水

對策 

21.是否流域整體規劃考量 □是 

□否 

相關農田排水名稱:                   

相關雨水下水道名稱:                 

相關水土保持名稱:                   

其他:                               

未有其他排水納入規劃原因:           

 

□是 

□否 

 

22.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

規劃相關環境營造措施 

□是 

□否 

 □是 

□否 

 

工程計畫 23.是否依規劃成果及優先順序擬定分期工程計畫 □是 

□否 

 □是 

□否 

 

24.工程計畫是否向地方說明並獲共識 □是 

□否 

 □是 

□否 

 

25.是否依經費及執行機關不同列出財務計畫表 □是 

□否 

□ 與防洪無關經費已另列 

□ 橋樑改建經費已區分中央負責及縣市負責。 

□ 已區分經濟部、農業部、內政部、縣市政府負擔等不

同單位。 

□是 

□否 

 

26.預算編列方式是否依行政院工程會訂定標準方式編列 □是 

□否 

 □是 

□否 

 

計畫效益 27.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

辦理經濟效益評估及評估結果是否合理。 

□是 

□否 

益本比:          □是 

□否 

 

28.是否明確說明增加保護面積及增加保護人口 □是 

□否 

（原/改善後）淹水面積:（  /  ）公頃， 

增加保護面積:              公頃 

增加保護人口:               人 

□是 

□否 

 

管理及配

合措施 

29.是否按照淹水範圍圖成果，繪製民眾居住地區淹水避洪路線

示意圖。 

□是 

□否 

如報告       頁 □是 

□否 

 

30.設置閘門、抽水站、滯洪池等是否提供操作所需資料。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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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分署自核綜合意見 

 

 

 

 

 

 

 

 

 

河川海岸組複審綜合意見 

 

 

 

 

 

 

 

 

 

河 川 分 署 自 核 河 川 海 岸 組 複 核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科 長  科 長  

主 任 工 程 司  簡 任 正 工 程 司  

副 分 署 長  副 組 長  

分 署 長  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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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規劃報告（自行檢核/審查）表(河川分署委外規劃適用) 

規劃案名稱：                                                                   ，執行機關：第    河川分署，日期：                      

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程序 1.是否經期中、期末審查通過。 □是 

□否 

□期末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發文日期文號：              □是 

□否 

 □是 

□否 

 

2.是否召開 2次地方說明會。 □是 

□否 

□召開日期:         及          

 

□是 

□否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及地方說明

會意見修正。 

□是□否 

□不完全 

 □是 

□否 

 □是 

□否 

 

報告格式 4.是否依規劃報告格式及「區域排

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

內容撰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重要附件是否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圖、□土地利用概況圖、□淹水範圍圖(改

善前後)、□排水系統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計畫水

道縱斷面圖、□計畫水道橫斷面圖、□重要工程布置圖、

□工程經費表、□財務計畫表 

□是 

□否 

 □是 

□否 

 

基本資料

收集 

6.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參考手冊」完成基本資料蒐

集與調查。 

□是 

□否 

□人文，□地文，□氣象水文，□測量，□構造物，□灌

溉、排水系統及集水區範圍，□土地利用及公私地，□洪

災，□排水情勢，□社會環境。 

□是 

□否 

 □是 

□否 

 

7.高程測量是否考慮地層下陷因

素 

□是 

□否 

□ 不屬地下水管制區 

□ 屬地下水管制區，每年下陷量     公分 

□ 基準點設置已考慮下陷影響 

□ 基準點系統及屬性名稱:             

□是 

□否 

 □是 

□否 

 

8.是否與同地區河川分署採用同

一水準系統及有否經相同等級2點

以上水準點檢核後引測。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水文水理

分析 

9.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行水

文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 

□是 

□否 

雨量校正方法：                   

平均雨量計算法：                 

降雨強度推估方法：               

暴雨頻率分析方法：               

設計雨型：                       

洪峰流量推估方法：               

外水位採用基準：                 

分析結果採  日，重現期距:     年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是 

□否 

 

附件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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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水文水理

分析 

10.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行

水理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 

□是 

□否 

渠道水理分析方法：                 

閘門水理分析方法：                 

抽水站分析方法：                   

滯洪池分析方法：                   

淹水分析方法：      維      法 

(不作 2維原因:                    ) 

與何場暴雨資料驗證：                

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是，□否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是 

□否 

 

11. 水文分析是否參酌審查意見

修改完妥。 

□是 

□否 

□ 附水文分析審查意見及回應表 □是 

□否 

 □是 

□否 

 

12.水理分析結果是否繪成現況淹

水原因及範圍圖並與實際淹水調

查資料比對證實合理性 

□是 

□否 

□ 附水理演算淹水範圍 

□ 與實際淹水範圍比對 

□是 

□否 

 □是 

□否 

 

規劃設計

標準 

13.渠道設計標準是否可通過10年

重現期洪峰流量，25 年重現期洪峰

流量不溢堤。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4.下游出口銜接段是否考慮防止

外水迴水倒灌及作背水堤及閘門

方案之比較。 

□是 

□否 

出口銜接:□海岸，□排水，□河川 

銜接方式：□背水堤，□閘門，□其他 

□是 

□否 

 □是 

□否 

 

15.於人口密集地區或重大建設地

區，是否有增加規劃以搭配滯洪、

蓄洪、分洪、墊高基地等方式治

理，使民眾居住地區之外水保護程

度達 50～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 

□是 

□否 

□ 不屬人口密集或重大地區 

□ 若有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應達至少 50 年重現

期以上 

增加保護方式：                      

未提高保護標準原因:                 

□是 

□否 

 □是 

□否 

 

16 若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達

成上述目標者，是否擬具避洪(洪水

預警)及減災規劃。 

□是 

□否 

處理方式:□避洪，□預警，□保險，□其他: □是 

□否 

 □是 

□否 

 

綜合治水

對策 

17.是否針對淹水原因研提治理對

策並作方案比較及選擇。 

□是 

□否 

淹水原因：□外水倒灌，□內水排除不易，□積水集中，

□水路狹窄，□其他 

對策：                             

□是 

□否 

 □是 

□否 

 

18.是否已充分考慮高低地分離對

策 

□是 

□否 

高低分離對策：□截流，□分洪，□其他 

無法高低地分離原因：                

 

□是 

□否 

 □是 

□否 

 

綜合治水

對策 

19.是否已充分考慮滯、蓄洪對策 □是 

□否 

□設滯、蓄洪池面積:   公頃，容量:          立方公尺       

□不設滯、蓄洪池原因：             

□是 

□否 

 □是 

□否 

 

20.是否已將跨河構造物造成瓶頸

問題納入考量 

□是 

□否 

嚴重影響通洪須配合改善跨河構造物數量：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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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21.是否流域整體規劃考量 □是 

□否 

相關農田排水名稱:                   

相關雨水下水道名稱:                 

相關水土保持名稱:                   

其他:                               

未有其他排水納入規劃原因:           

 

□是 

□否 

 □是 

□否 

 

22.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規劃

相關環境營造措施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工程計畫 23.是否依規劃成果及優先順序擬

定分期工程計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4.工程計畫是否向地方說明並獲

共識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5.是否依經費及執行機關不同列

出財務計畫表 

□是 

□否 

□ 與防洪無關經費已另列 

□ 橋樑改建經費已區分中央負責及縣市負責。 

□ 已區分經濟部、農業部、內政部、縣市政府負擔等不同

單位。 

□是 

□否 

 □是 

□否 

 

26.預算編列方式是否依行政院工

程會訂定標準方式編列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計畫效益 27.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辦理

經濟效益評估及評估結果是否合

理。 

□是 

□否 

益本比:          □是 

□否 

 □是 

□否 

 

28.是否明確說明增加保護面積及

增加保護人口 

□是 

□否 

（原/改善後）淹水面積:（  /  ）公頃， 

增加保護面積:              公頃 

增加保護人口:               人 

□是 

□否 

 □是 

□否 

 

管理及配

合措施 

29.是否按照淹水範圍圖成果，繪製

民眾居住地區淹水避洪路線示意

圖。 

□是 

□否 

如報告       頁 □是 

□否 

 □是 

□否 

 

30.設置閘門、抽水站、滯洪池等

是否提供操作所需資料。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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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分署初核綜合意見 

 

 

 

 

 

 

 

 

 

河川海岸組複審綜合意見 

 

 

 

 

 

 

 

 

 

規 劃 單 位 檢 核 
河 川 分 署 初 核 河 川 海 岸 組 複 核 

□ 受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主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 科 ) 課 長  科 長  科 長  

計畫主持人  

機 關 副 首 長  主 任 工 程 司  簡 任 正 工 程 司  

機 關 首 長  

副 分 署 長  副 組 長  

分 署 長  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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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規劃報告（自行檢核/審查）表(縣市政府委外規劃適用) 

規劃案名稱：                                                              ，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日期：                

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

程序 

1.是否經期中、期末審查通過。 □是 

□否 

□期末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發文日期文號：             ：               

 

□是 

□否 

 

2.是否召開 2次地方說明會。 □是 

□否 

□召開日期:         及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及地方說明會意見修正。 □是□否 

□不完全 

 □是 

□否 

 

報告

格式 

4.是否依規劃報告格式及「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內容撰寫。 

□是 

□否 

 □是 

□否 

 

5.重要附件是否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圖、□土地利用概況圖、□淹水範圍圖(改

善前後)、□排水系統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計畫水

道縱斷面圖、□計畫水道橫斷面圖、□重要工程布置圖、

□工程經費表、□財務計畫表 

□是 

□否 

 

基本

資料

收集 

6.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

冊」完成基本資料蒐集與調查。 

□是 

□否 

□人文，□地文，□氣象水文，□測量，□構造物，□灌

溉、排水系統及集水區範圍，□土地利用及公私地，□洪

災，□排水情勢，□社會環境。 

□是 

□否 

 

7.高程測量是否考慮地層下陷因素 □是 

□否 

□ 不屬地下水管制區 

□ 屬地下水管制區，每年下陷量     公分 

□ 基準點設置已考慮下陷影響 

□ 基準點系統及屬性名稱:             

□是 

□否 

 

8.是否與同地區河川分署採用同一水準系統及

有否經相同等級 2點以上水準點檢核後引測。 

□是 

□否 

 □是 

□否 

 

水文

水理

分析 

9.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

冊」建議方法進行水文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

理。 

□是 

□否 

雨量校正方法：                   

平均雨量計算法：                 

降雨強度推估方法：               

暴雨頻率分析方法：               

設計雨型：                       

洪峰流量推估方法：               

外水位採用基準：                 

分析結果採  日，重現期距:     年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附件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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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水文

水理

分析 

10.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

手冊」建議方法進行水理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

理 

□是 

□否 

渠道水理分析方法：                 

閘門水理分析方法：                 

抽水站分析方法：                   

滯洪池分析方法：                   

淹水分析方法：      維      法 

(不作 2維原因:                    ) 

與何場暴雨資料驗證：                

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是，□否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11. 水文分析是否參酌審查意見修改完妥。 □是 

□否 

□ 附水文分析審查意見及回應表 □是 

□否 

 

12.水理分析結果是否繪成現況淹水原因及範圍

圖並與實際淹水調查資料比對證實合理性 

□是 

□否 

□ 附水理演算淹水範圍 

□ 與實際淹水範圍比對 

□是 

□否 

 

規劃

設計

標準 

13.渠道設計標準是否可通過 10 年重現期洪峰

流量，25 年重現期洪峰流量不溢堤。 

□是 

□否 

 □是 

□否 

 

14.下游出口銜接段是否考慮防止外水迴水倒灌

及作背水堤及閘門方案之比較。 

□是 

□否 

出口銜接:□海岸，□排水，□河川 

銜接方式：□背水堤，□閘門，□其他 

□是 

□否 

 

15.於人口密集地區或重大建設地區，是否有增

加規劃以搭配滯洪、蓄洪、分洪、墊高基地等方

式治理，使民眾居住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達 50

～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 

□是 

□否 

□ 不屬人口密集或重大地區 

□ 若有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應達至少 50 年重現

期以上 

增加保護方式：                      

未提高保護標準原因:                 

□是 

□否 

 

16.若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達成上述目標

者，是否擬具避洪(洪水預警)及減災規劃。 

□是 

□否 

處理方式:□避洪，□預警，□保險，□其他: □是 

□否 

 

綜合

治水

對策 

17.是否針對淹水原因研提治理對策並作方案比

較及選擇。 

□是 

□否 

淹水原因：□外水倒灌，□內水排除不易，□積水集中，

□水路狹窄，□其他 

對策：                             

□是 

□否 

 

18.是否已充分考慮高低地分離對策 □是 

□否 

高低分離對策：□截流，□分洪，□其他 

無法高低地分離原因：                

 

□是 

□否 

 

綜合

治水

對策 

19.是否已充分考慮滯、蓄洪對策 □是 

□否 

□設滯、蓄洪池面積:   公頃，容量: 

               立方公尺       

□不設滯、蓄洪池原因：             

□是 

□否 

 

20.是否已將跨河構造物造成瓶頸問題納入考量 □是 

□否 

嚴重影響通洪須配合改善跨河構造物數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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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21.是否流域整體規劃考量 □是 

□否 

相關農田排水名稱:                   

相關雨水下水道名稱:                 

相關水土保持名稱:                   

其他:                               

未有其他排水納入規劃原因:           

 

□是 

□否 

 

22.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

手冊」建議方法規劃相關環境營造措施 

□是 

□否 

 □是 

□否 

 

工程

計畫 

23.是否依規劃成果及優先順序擬定分期工程計

畫 

□是 

□否 

 □是 

□否 

 

24.工程計畫是否向地方說明並獲共識 □是 

□否 

 □是 

□否 

 

25.是否依經費及執行機關不同列出財務計畫表 □是 

□否 

□ 與防洪無關經費已另列 

□ 橋樑改建經費已區分中央負責及縣市負責。 

□ 已區分經濟部、農業部、內政部、縣市政府負擔等不同

單位。 

□是 

□否 

 

26.預算編列方式是否依行政院工程會訂定標準

方式編列 

□是 

□否 

 □是 

□否 

 

計畫

效益 

27.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

手冊」建議方法辦理經濟效益評估及評估結果是

否合理。 

□是 

□否 

益本比:          □是 

□否 

 

28.是否明確說明增加保護面積及增加保護人口 □是 

□否 

（原/改善後）淹水面積:（  /  ）公頃， 

增加保護面積:              公頃 

增加保護人口:               人 

□是 

□否 

 

管理

及配

合措

施 

29.是否按照淹水範圍圖成果，繪製民眾居住地

區淹水避洪路線示意圖。 

□是 

□否 

如報告       頁 □是 

□否 

 

30.設置閘門、抽水站、滯洪池等是否提供操作

所需資料。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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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審核綜合意見 

 

 

 

 

 

 

 

 

 

 

 

 

 

 

 

 

 

 

規 劃 單 位 檢 核 
縣 （ 市 ） 政 府 審 核 

 

□ 受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主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 科 ) 課 長  主管科(課)長  

計畫主持人  

機 關 副 首 長  

處 ( 局 ) 長  

機 關 首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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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規劃檢討報告（自行檢核/審查）表(河川分署自辦規劃檢討適用) 

規劃檢討案名稱：                                                                  ，執行機關：第    河川分署，日期：                 

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河川分署檢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程序 1.是否經期中、期末審查核可。 □是 

□否 

□期末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發文日期文號：               □是 

□否 

 

2.是否召開 2次說明會。 □是 

□否 

□召開日期:         及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及地方說明會意見修正。 □是□否 

□不完全 

 □是 

□否 

 

報告格式 4.是否依水利署規定之規劃檢討格式撰寫。 □是 

□否 

 □是 

□否 

 

5.重要附件是否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圖、□土地利用概況圖、□淹水範圍圖(改善

前後)、□排水系統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計畫水道縱

斷面圖、□計畫水道橫斷面圖、□重要工程布置圖、□工程經

費表、□財務計畫表 

□是 

□否 

 

基本資料

收集 

6.是否針對本次檢討範圍以往規劃與治理歷程完成調查，及是否

對檢討範圍完成基本資料補充調查、蒐集與更新。 

□是 

□否 

□以往規劃歷程，□依以往規劃方案已辦理治理工程情形，□

人文，□地文，□氣象水文，□測量，□構造物，□灌溉、排

水系統及集水區範圍，□土地利用及公私地，□洪災，□排水

情勢，□社會環境。 

□是 

□否 

 

7.高程測量是否考慮地層下陷因素 □是 

□否 

□ 不屬地下水管制區 

□ 屬地下水管制區，每年下陷量     公分 

□ 基準點設置已考慮下陷影響 

□ 基準點系統及屬性名稱:             

□是 

□否 

 

8.是否與同地區河川分署採用同一水準系統及有否經相同等級

2點以上水準點檢核後引測。 

□是 

□否 

 □是 

□否 

 

水文水理

分析 

9.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

行水文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若採用原規劃水文分析成果是

否已經評估水文量無重大改變。 

□是 

□否 

雨量校正方法：                   

平均雨量計算法：                 

降雨強度推估方法：               

暴雨頻率分析方法：               

設計雨型：                       

洪峰流量推估方法：               

外水位採用基準：                 

分析結果採  日，重現期距:     年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附件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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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河川分署檢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水文水理

分析 

10.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

進行水理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已將因方案調整而影響

之排水區段全部納入一併分析。 

□是 

□否 

渠道水理分析方法：                 

閘門水理分析方法：                 

抽水站分析方法：                   

滯洪池分析方法：                   

淹水分析方法：      維      法 

(不作 2維原因:                    ) 

與何場暴雨資料驗證：                

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是，□否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11. 水文分析是否參酌審查意見修改完妥。 □是 

□否 

□ 附水文分析審查意見及回應表 □是 

□否 

 

12.水理分析結果是否繪成現況淹水原因及範圍圖並與實際淹水

調查資料比對證實合理性 

□是 

□否 

□ 附水理演算淹水範圍 

□ 與實際淹水範圍比對 

□是 

□否 

 

規劃設計

標準 

13.渠道設計標準是否可通過 10 年重現期洪峰流量，25 年重現

期洪峰流量不溢堤。 

□是 

□否 

 □是 

□否 

 

14.下游出口銜接段是否考慮防止外水迴水倒灌及作背水堤及閘

門方案之比較。 

□是 

□否 

出口銜接:□海岸，□排水，□河川 

銜接方式：□背水堤，□閘門，□其他 

□是 

□否 

 

15.於人口密集地區或重大建設地區，是否有增加規劃以搭配滯

洪、蓄洪、分洪、墊高基地等方式治理，使民眾居住地區之外水

保護程度達 50～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 

□是 

□否 

□ 不屬人口密集或重大地區 

□ 若有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應達至少 50 年重現期以

上 

增加保護方式：                      

未提高保護標準原因:                 

□是 

□否 

 

16.若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達成上述目標者，是否擬具避洪

(洪水預警)及減災規劃。 

□是 

□否 

處理方式:□避洪，□預警，□保險，□其他: □是 

□否 

 

綜合治水

對策 

17.是否針對原規劃方案遭遇的困難及瓶頸點進行檢討。 □是 

□否 

原規劃方案：                            

原遭遇困難及瓶頸：                    

□是 

□否 

 

18.檢討後方案是否針對淹水原因研提具體可行之治理對策並與

原方案作詳細比較、選擇及進行差異分析。 

□是 

□否 

淹水原因：□外水倒灌，□內水排除不易，□積水集中，□水

路狹窄，□其他 

檢討後對策：                             

□是 

□否 

 

19.檢討後方案是否已充分考慮高低地分離對策 □是 

□否 

高低分離對策：□截流，□分洪，□其他 

無法高低地分離原因：                

 

□是 

□否 

 

20.檢討後方案是否已充分考慮滯、蓄洪對策 □是 

□否 

□設滯、蓄洪池面積:   公頃，容量:            立方公尺       

□不設滯、蓄洪池原因：             

□是 

□否 

 

綜合治水

對策 

21.是否已將檢討後方案所影響之跨河構造物一併納入檢討考量 □是 

□否 

嚴重影響通洪須配合改善跨河構造物數量：                                

 

□是 

□否 

 

22.檢討後方案除前項跨河構造物外，相關銜接段是否有流域內

其他相關機關需配合事項並已完成協商 

□是 

□否 

□有其他機關需配合事項(請分項填寫) 

農田排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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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河川分署檢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雨水下水道:                 

水土保持:                   

其他:                                 

與其他機關完成協商日期：                  

□未有其他機關需配合事項原因:         

工程計畫 23.是否依本次規劃檢討成果據以檢討辦理優先順序及分期工程

計畫 

□是 

□否 

 □是 

□否 

 

24.依據規劃檢討成果修正後之工程計畫是否向地方說明並獲共

識 

□是 

□否 

 □是 

□否 

 

25.是否依經費及執行機關不同列出財務計畫表 □是 

□否 

□ 與防洪無關經費已另列 

□ 橋樑改建經費已區分中央負責及縣市負責額度。 

□ 已區分經濟部、農業部、內政部、縣市政府負擔等不同單

位。 

□是 

□否 

 

26.預算編列方式是否依行政院工程會訂定標準方式編列 □是 

□否 

 □是 

□否 

 

計畫效益 27.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

辦理經濟效益評估及評估結果是否合理。 

□是 

□否 

益本比:          □是 

□否 

 

28.是否明確說明增加保護面積及增加保護人口 □是 

□否 

（原/改善後）淹水面積:（  /  ）公頃， 

增加保護面積:              公頃 

增加保護人口:               人 

□是 

□否 

 

管理及配

合措施 

29.是否按照淹水範圍圖成果，繪製民眾居住地區淹水避洪路線

示意圖。 

□是 

□否 

如報告       頁 □是 

□否 

 

30.設置閘門、抽水站、滯洪池等是否提供操作所需資料。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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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分署自核綜合意見 

 

 

 

 

 

 

 

 

 

河川海岸組複審綜合意見 

 

 

 

 

 

 

 

 

 

河 川 分 署 自 核 河 川 海 岸 組 複 核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科 長  科 長  

主 任 工 程 司  簡 任 正 工 程 司  

副 分 署 長  副 組 長  

分 署 長  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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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規劃檢討報告（自行檢核/審查）表(河川分署委外規劃檢討適用) 

規劃檢討案名稱：                                                                  ，執行機關：第    河川分署，日期：               

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程序 1.是否經期中、期末審查通過。 □是 

□否 

□期末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發文日期文號：               □是 

□否 

 □是 

□否 

 

2.是否召開 2次地方說明會。 □是 

□否 

□召開日期:         及          

 

□是 

□否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及地方說明

會意見修正。 

□是□否 

□不完全 

 □是 

□否 

 □是 

□否 

 

報告格式 4.是否依水利署規定之規劃檢討

格式撰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5.重要附件是否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圖、□土地利用概況圖、□淹水範圍圖(改

善前後)、□排水系統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計畫水

道縱斷面圖、□計畫水道橫斷面圖、□重要工程布置圖、

□工程經費表、□財務計畫表 

□是 

□否 

 □是 

□否 

 

基本資料

收集 

6.是否針對本次檢討範圍以往規

劃與治理歷程完成調查，及是否對

檢討範圍完成基本資料補充調

查、蒐集與更新。 

□是 

□否 

□以往規劃歷程，□依以往規劃方案已辦理治理工程情

形，□人文，□地文，□氣象水文，□測量，□構造物，

□灌溉、排水系統及集水區範圍，□土地利用及公私地，

□洪災，□排水情勢，□社會環境。 

□是 

□否 

 □是 

□否 

 

7.高程測量是否考慮地層下陷因

素 

□是 

□否 

□ 不屬地下水管制區 

□ 屬地下水管制區，每年下陷量     公分 

□ 基準點設置已考慮下陷影響 

□ 基準點系統及屬性名稱:             

□是 

□否 

 □是 

□否 

 

8.是否與同地區河川分署採用同

一水準系統及有否經相同等級2點

以上水準點檢核後引測。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水文水理

分析 

9.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行水

文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若採

用原規劃水文分析成果是否已經

評估水文量無重大改變。 

□是 

□否 

雨量校正方法：                   

平均雨量計算法：                 

降雨強度推估方法：               

暴雨頻率分析方法：               

設計雨型：                       

洪峰流量推估方法：               

外水位採用基準：                 

分析結果採  日，重現期距:     年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是 

□否 

 

附件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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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水文水理

分析 

10.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行

水理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

否已將因方案調整而影響之排水

區段全部納入一併分析。 

□是 

□否 

渠道水理分析方法：                 

閘門水理分析方法：                 

抽水站分析方法：                   

滯洪池分析方法：                   

淹水分析方法：      維      法 

(不作 2維原因:                    ) 

與何場暴雨資料驗證：                

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是，□否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是 

□否 

 

11. 水文分析是否參酌審查意見

修改完妥。 

□是 

□否 

□ 附水文分析審查意見及回應表 □是 

□否 

 □是 

□否 

 

12.水理分析結果是否繪成現況淹

水原因及範圍圖並與實際淹水調

查資料比對證實合理性 

□是 

□否 

□ 附水理演算淹水範圍 

□ 與實際淹水範圍比對 

□是 

□否 

 □是 

□否 

 

規劃設計

標準 

14.渠道設計標準是否可通過10年

重現期洪峰流量，25 年重現期洪峰

流量不溢堤。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5.下游出口銜接段是否考慮防止

外水迴水倒灌及作背水堤及閘門

方案之比較。 

□是 

□否 

出口銜接:□海岸，□排水，□河川 

銜接方式：□背水堤，□閘門，□其他 

□是 

□否 

 □是 

□否 

 

16.於人口密集地區或重大建設地

區，是否有增加規劃以搭配滯洪、

蓄洪、分洪、墊高基地等方式治

理，使民眾居住地區之外水保護程

度達 50～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 

□是 

□否 

□ 不屬人口密集或重大地區 

□ 若有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應達至少 50 年重現

期以上 

增加保護方式：                      

未提高保護標準原因:                 

□是 

□否 

 □是 

□否 

 

17.若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達

成上述目標者，是否擬具避洪(洪水

預警)及減災規劃。 

□是 

□否 

處理方式:□避洪，□預警，□保險，□其他: □是 

□否 

 □是 

□否 

 

綜合治水

對策 

18.是否針對原規劃方案遭遇的困

難及瓶頸點進行檢討。 

□是 

□否 

原規劃方案：                            

原遭遇困難及瓶頸：                    

□是 

□否 

 □是 

□否 

 

19.檢討後方案是否針對淹水原因

研提具體可行之治理對策並與原

方案作詳細比較、選擇及進行差異

分析。 

□是 

□否 

淹水原因：□外水倒灌，□內水排除不易，□積水集中，

□水路狹窄，□其他 

檢討後對策：                             

□是 

□否 

 □是 

□否 

 

綜合治水

對策 

20.檢討後方案是否已充分考慮高

低地分離對策 

□是 

□否 

高低分離對策：□截流，□分洪，□其他 

無法高低地分離原因：                

 

□是 

□否 

 □是 

□否 

 

21.檢討後方案是否已充分考慮 □是 □設滯、蓄洪池面積:   公頃，容量: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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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海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滯、蓄洪對策 □否                立方公尺       

□不設滯、蓄洪池原因：             

□否 □否 

22.是否已將檢討後方案所影響之

跨河構造物一併納入檢討考量 

□是 

□否 

嚴重影響通洪須配合改善跨河構造物數量：                                

 

□是 

□否 

 □是 

□否 

 

23.檢討後方案除前項跨河構造物

外，相關銜接段是否有流域內其他

相關機關需配合事項並已完成協

商 

□是 

□否 

□有其他機關需配合事項(請分項填寫) 

農田排水:                   

雨水下水道:                 

水土保持:                   

其他:                                 

與其他機關完成協商日期：                  

□未有其他機關需配合事項原因:         

□是 

□否 

 □是 

□否 

 

工程計畫 24.是否依本次規劃檢討成果據以

檢討辦理優先順序及分期工程計

畫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5.依據規劃檢討成果修正後之工

程計畫是否向地方說明並獲共識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6.是否依經費及執行機關不同列

出財務計畫表 

□是 

□否 

□ 與防洪無關經費已另列 

□ 橋樑改建經費已區分中央負責及縣市負責額度。 

□ 已區分經濟部、農業部、內政部、縣市政府負擔等不同

單位。 

□是 

□否 

 □是 

□否 

 

27.預算編列方式是否依行政院工

程會訂定標準方式編列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計畫效益 28.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

營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辦理

經濟效益評估及評估結果是否合

理。 

□是 

□否 

益本比:          □是 

□否 

 □是 

□否 

 

29.是否明確說明增加保護面積及

增加保護人口 

□是 

□否 

（原/改善後）淹水面積:（  /  ）公頃， 

增加保護面積:              公頃 

增加保護人口:               人 

□是 

□否 

 □是 

□否 

 

管理及配

合措施 

29.是否按照淹水範圍圖成果，繪製

民眾居住地區淹水避洪路線示意

圖。 

□是 

□否 

如報告       頁 □是 

□否 

 □是 

□否 

 

31.設置閘門、抽水站、滯洪池等

是否提供操作所需資料。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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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分署初核綜合意見 

 

 

 

 

 

 

 

 

 

河川海岸組複審綜合意見 

 

 

 

 

 

 

 

 

 

規 劃 單 位 檢 核 
河 川 分 署 初 核 河 川 海 岸 組 複 核 

□ 受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主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 科 ) 課 長  科 長  科 長  

計畫主持人  

機 關 副 首 長  
主 任 工 程 司  簡 任 正 工 程 司  

副 分 署 長  副 組 長  

機 關 首 長  
分 署 長  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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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規劃檢討報告（自行檢核/審查）表(縣政府委外規劃檢討適用) 

規劃案名稱：                                                                 ，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日期：              

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

程序 

1.是否經期中、期末審查核可。 □是 

□否 

□期末審查通過會議紀錄發文日期文號：                     

 

□是 

□否 

 

2.是否召開 2次地方說明會。 □是 

□否 

□召開日期:         及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及地方說明會

意見修正。 

□是□否 

□不完全 

 □是 

□否 

 

報告

格式 

4.是否依水利署規定之規劃檢討格

式撰寫。 

□是 

□否 

 □是 

□否 

 

5.重要附件是否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圖、□土地利用概況圖、□淹水範圍圖(改善前後)、□

排水系統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計畫水道縱斷面圖、□計畫水道

橫斷面圖、□重要工程布置圖、□工程經費表、□財務計畫表 

□是 

□否 

 

基本

資料

收集 

6.是否針對本次檢討範圍以往規劃

與治理歷程完成調查，及是否對檢討

範圍完成基本資料補充調查、蒐集與

更新。 

□是 

□否 

□以往規劃歷程，□依以往規劃方案已辦理治理工程情形，□人文，□

地文，□氣象水文，□測量，□構造物，□灌溉、排水系統及集水區範

圍，□土地利用及公私地，□洪災，□排水情勢，□社會環境。 

□是 

□否 

 

7.高程測量是否考慮地層下陷因素 □是 

□否 

□ 不屬地下水管制區 

□ 屬地下水管制區，每年下陷量     公分 

□ 基準點設置已考慮下陷影響 

□ 基準點系統及屬性名稱:             

□是 

□否 

 

8.是否與同地區河川分署採用同一

水準系統及有否經相同等級 2 點以

上水準點檢核後引測。 

□是 

□否 

 □是 

□否 

 

水文

水理

分析 

9.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

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行水文分

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若採用原規

劃水文分析成果是否已經評估水文

量無重大改變。 

□是 

□否 

雨量校正方法：                   

平均雨量計算法：                 

降雨強度推估方法：               

暴雨頻率分析方法：               

設計雨型：                       

洪峰流量推估方法：               

外水位採用基準：                 

分析結果採  日，重現期距:     年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附件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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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水文

水理

分析 

10.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進行水理

分析及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已將

因方案調整而影響之排水區段全部

納入一併分析。 

□是 

□否 

渠道水理分析方法：                 

閘門水理分析方法：                 

抽水站分析方法：                   

滯洪池分析方法：                   

淹水分析方法：      維      法 

(不作 2維原因:                    ) 

與何場暴雨資料驗證：                

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是，□否 

分析結果是否合理：□是，□否 

□是 

□否 

 

11. 水文分析是否參酌審查意見修

改完妥。 

□是 

□否 

□ 附水文分析審查意見及回應表 □是 

□否 

 

12.水理分析結果是否繪成現況淹水

原因及範圍圖並與實際淹水調查資

料比對證實合理性 

□是 

□否 

□ 附水理演算淹水範圍 

□ 與實際淹水範圍比對 

□是 

□否 

 

規劃

設計

標準 

13.渠道設計標準是否可通過 10 年

重現期洪峰流量，25 年重現期洪峰

流量不溢堤。 

□是 

□否 

 □是 

□否 

 

14.下游出口銜接段是否考慮防止外

水迴水倒灌及作背水堤及閘門方案

之比較。 

□是 

□否 

出口銜接:□海岸，□排水，□河川 

銜接方式：□背水堤，□閘門，□其他 

□是 

□否 

 

15.於人口密集地區或重大建設地

區，是否有增加規劃以搭配滯洪、蓄

洪、分洪、墊高基地等方式治理，使

民眾居住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達 50

～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 

□是 

□否 

□ 不屬人口密集或重大地區 

□ 若有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應達至少 50 年重現期以上 

增加保護方式：                      

未提高保護標準原因:                 

□是 

□否 

 

16.若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達成

上述目標者，是否擬具避洪(洪水預

警)及減災規劃。 

□是 

□否 

處理方式:□避洪，□預警，□保險，□其他: □是 

□否 

 

綜合

治水

對策 

17.是否針對原規劃方案遭遇的困難

及瓶頸點進行檢討。 

□是 

□否 

原規劃方案：                            

原遭遇困難及瓶頸：                    

□是 

□否 

 

18.檢討後方案是否針對淹水原因研

提具體可行之治理對策並與原方案

作詳細比較、選擇及進行差異分析。 

□是 

□否 

淹水原因：□外水倒灌，□內水排除不易，□積水集中，□水路狹窄，

□其他 

檢討後對策：                             

□是 

□否 

 

19.檢討後方案是否已充分考慮高低

地分離對策 

□是 

□否 

高低分離對策：□截流，□分洪，□其他 

無法高低地分離原因：                

 

□是 

□否 

 

綜合

治水

對策 

20.檢討後方案是否已充分考慮滯、

蓄洪對策 

□是 

□否 

□設滯、蓄洪池面積:   公頃，容量: 

               立方公尺       

□不設滯、蓄洪池原因：             

□是 

□否 

 

21.是否已將檢討後方案所影響之跨 □是 嚴重影響通洪須配合改善跨河構造物數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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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河構造物一併納入檢討考量 □否  □否 

22.檢討後方案除前項跨河構造物

外，相關銜接段是否有流域內其他相

關機關需配合事項並已完成協商 

□是 

□否 

□有其他機關需配合事項(請分項填寫) 

農田排水:                   

雨水下水道:                 

水土保持:                   

其他:                                 

與其他機關完成協商日期：                  

□未有其他機關需配合事項原因:         

□是 

□否 

 

工程

計畫 

23.是否依本次規劃檢討成果據以檢

討辦理優先順序及分期工程計畫 

□是 

□否 

 □是 

□否 

 

24.依據規劃檢討成果修正後之工程

計畫是否向地方說明並獲共識 

□是 

□否 

 □是 

□否 

 

25.是否依經費及執行機關不同列出

財務計畫表 

□是 

□否 

□ 與防洪無關經費已另列 

□ 橋樑改建經費已區分中央負責及縣市負責額度。 

□ 已區分經濟部、農業部、內政部、縣市政府負擔等不同單位。 

□是 

□否 

 

26.預算編列方式是否依行政院工程

會訂定標準方式編列 

□是 

□否 

 □是 

□否 

 

計畫

效益 

27.是否依「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規劃參考手冊」建議方法辦理經濟

效益評估及評估結果是否合理。 

□是 

□否 

益本比:          □是 

□否 

 

28.是否明確說明增加保護面積及增

加保護人口 

□是 

□否 

（原/改善後）淹水面積:（  /  ）公頃， 

增加保護面積:              公頃 

增加保護人口:               人 

□是 

□否 

 

管理

及配

合措

施 

29.是否按照淹水範圍圖成果，繪製

民眾居住地區淹水避洪路線示意圖。 

□是 

□否 

如報告       頁 □是 

□否 

 

30.設置閘門、抽水站、滯洪池等是

否提供操作所需資料。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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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審核綜合意見 

 

 

 

 

 

 

 

 

 

 

 

 

 

 

 

 

 

 

規 劃 單 位 檢 核 
縣 （ 市 ） 政 府 審 核  

□ 受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主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 科 ) 課 長  主管科 (課 )長  

 

  

計畫主持人  

機 關 副 首 長  

處 ( 局 ) 長  

 
機 關 首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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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自行檢核/審查）表 (河川分署自辦辦理適用) 

治理計畫名稱：                                                                        ，執行機關：第    河川分署，日期：               

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河川分署)單位檢核 河川海岸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複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

程序 

1.規劃報告是否業經水利

署備查。 

□是 

□否 

規劃報告規劃單位：                      。 

□水利署備查函日期文號： 

               

□是 

□否 

 

2.本治理計畫河川分署是

否已完成初審。 

□是 

□否 

□函日期文號(初審通過紀錄文號)：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修

正。 

□是 

□否 

□已附審查意見辦理情形表。 □是 

□否 

 

報告

格式 

4.封面是否符合。 □是 

□否 

□已說明排水系統名稱及標示區域排水代碼 

□正確英文名稱 

□已說明治理計畫內預定公告用地範圍線之全部區域排水名稱（包括幹、支流） 

□排水名稱與已公告權責起終點排水名稱相符 

□是 

□否 

 

5.目錄章節是否符合水利

署制定之區域排水治理計

畫規定。 

□是 

□否 

□目錄章節名稱及順序符合規定。 □是 

□否 

 

6.附圖、附件及另冊是否

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計畫區域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治

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10 年重現期現況淹水範圍圖，□避難

方向圖，□附件-治理計畫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及地方意見回應表，□另

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排水集水區域圖、治理計畫與規劃(檢討)

差異說明、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 

□是 

□否 

 

7.內頁第一頁排水集水區

域位置圖是否清楚。 

□是 

□否 

□已清楚顯示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包括行政區、交通及重要水系）。□已標明整個排水系統主支

流分布。□已附指北及圖例說明。□已標示排水集水區稜線之最高高程值，及排水集水區域內最

低之排水路出口高程值，與重要地點之高程值 

□是 

□否 

 

緒論 

8.文章是否說明清楚。 □是 

□否 

□已說明排水名稱、長度。 

□已說明相關地理、人文及行政區。 

□已說明治理權責。□已說明依據何本規劃報告。 

□是 

□否 

 

排水

集水

區域 

9.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水

區域範圍。 

□是 

□否 

□ 已自出口處以順時針方向逐段說明集水區域劃設原則及其邊界（道路、水路或分水嶺）。 

□ 已說明劃設於何種底圖。 

□ 已說明排水集水區稜線之最高高程值，及區域最低排水路出口高程值，與重要地點之高程值 

□是 

□否 

 

排水

集水

區域 

10.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概況。 

□是 

□否 

□ 已說明排水集水區面積。 

□ 已說明行政區。 

□ 已說明重要地形地貌、人文地理、土地利用現況及其他重要屬性。 

□是 

□否 

 

11.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經營處理情形 

□是 

□否 

□ 已說明排水上游集水區內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處理情形。 

□ 已說明排水中下游集水區內土地利用情形與其他相關開發計畫。 

□ 已說明集水區域內其他各類排水分布及治理情形。 

□是 

□否 

 

12.是否清楚說明水資源

利用情形 

□是 

□否 

□ 已說明水質污染程度。 

□ 已說明抽取地下水利用情形。 

□ 已說明取水灌溉情形。 

□ 已說明水資源利用可行性。 

□是 

□否 

 

附件四-1 

89



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河川分署)單位檢核 河川海岸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複核意見 意見說明 

治理

計畫

原則 

13.是否清楚說明排水治

理基本方針 

□是 

□否 

□ 已說明全區或全段排水治理擬解決問題 

□ 已說明全區或全段主要治理方式。 

□是 

□否 

 

14.是否清楚說明排水改

善方案 

□是 

□否 

□ 已依問題或改善方法妥善分段或分區。 

□ 已自下游往上游分段或分區說明問題、改善方法與措施、及環境營造方向。 

□ 改善方法與措施已由規劃報告建議治理方案中擇一最適方案。 

□是 

□否 

 

15.是否清楚說明計畫排

水量相關資料 

□是 

□否 

□ 已說明渠道保護標準能達到通過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25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溢堤 

□ 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已達至少 50 年重現期距以上 

□ 已依照保護標準確定計畫洪水量 

□ 已附計畫流量分配圖並已說明 10 年及 25 年重限期距計畫流量。 

□ 已說明排水路計畫流量，並列表說明各重現期距洪水量。 

□ 計畫排水量與規劃報告相符，不符原因：          。（不符處是否水理重新演算：□是□否）。 

□是 

□否 

 

排水

治理

工程 

16.是否清楚說明主要地

點（斷面）計畫洪水位、

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

水道重要事項 

□是 

□否 

□ 已說明主要斷面位置及流量 

□ 已說明主要斷面治理方式及水道斷面決定基本原則（包括用地範圍線劃設範圍之原則）。 

□ 所附水道縱斷面圖清楚正確（堤頂高符合保護標準、各項圖例符合規定格式範例）。 

□ 所附橫斷面圖清楚並已註明為示意圖。 

□是 

□否 

 

17.是否清楚說明各主要

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

置 

□是 

□否 

□ 已配合第參章第二節排水改善方案之分區或分段。 

□ 已自下游往上游分段說明計畫治理工程種類、內容、長度及環境營造工程。 

□ 需新設或改善部分已整理一覽表（可附於主要工程布置圖內）。 

□ 已附符合規定格式之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是 

□否 

 

維護

管理

及配

合措

施 

18.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土地利用管理須配

合辦理事項 

□是 

□否 

□ 已加附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圖並說明排水改善前、後相關土地利用應注意事項。 

□ 已附避難方向圖並說明注意事項。 

□ 於人口密集聚落或重大建設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如因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充分達到 50

年～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者，已擬具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 

□是 

□否 

 

19.是否清楚說明都市計

畫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都市計畫應配合事項（如分區變更等） □是 

□否 

 

20.是否清楚說明跨渠構

造物工程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跨渠構造物應配合改善及新建時應注意事項。 □是 

□否 

 

21. 是否清楚說明取水

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

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

排水銜接工之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水銜接工之配合事項（如計畫

標準、計畫流量、渠底高程等） 

□是 

□否 

 

22.是否清楚說明排水設

施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是 

□否 

□已說明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應注意維護管理事項（如開發或使用行為申請、水門抽水站

操作或經常性維護管理工作等）。 

□是 

□否 

 

23.是否清楚說明其他管

理維護及配合事項 

□是 

□否 

是否有其他特殊管理維護及配合事項：□否 

□是：                               

□是 

□否 

 

另冊 

24.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

圖，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 以 1/1,000 地籍正圖為基本底圖。 

□ 用地範圍線以紅線套繪，治理計畫線以黃線繪製。 

□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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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河川分署)單位檢核 河川海岸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複核意見 意見說明 

25.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

圖，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 以 1/1,000 數值地形圖為基本底圖。 

□ 用地範圍線以紅線套繪，治理計畫線以黃線繪製。 

□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 是否須拆除民房或其他既有設施：□否     □是：約    處。（□已儘量以工法避免拆除）。 

□是 

□否 

 

26.排水集水區域圖，是否

符合規定 

□是 

□否 

底圖種類：□內政部 1/5,000 像片基本圖，□內政部 1/25,000 地形圖。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集水區範圍線以橘色虛線清楚套繪於底圖上。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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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分署檢核綜合意見 

 

 

 

 

 

 

 

 

 

河川海岸組複核綜合意見 

 

 

 

 

 

 

 

河 川 分 署 檢 核 河 川 海 岸 組 複 核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科 長  科 長  

主 任 工 程 司  簡 任 正 工 程 司  

副 分 署 長  副 組 長  

分 署 長  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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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自行檢核/審查）表(河川分署委外辦理適用) 

治理計畫名稱：                                                                        ，執行機關：第    河川分署，日期：               

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川海岸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初核意見 意見說明 複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

程序 

1.規劃報告是否業經水利

署備查。 

□是 

□否 

規劃報告規劃單位：                      。 

□水利署備查函日期文號： 

               

□是 

□否 

 □是 

□否 

 

2.本治理計畫是否經期末

審查並經河川分署同意。 

□是 

□否 

□同意函日期文號(審查通過紀錄文號)： 

               

□是 

□否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修

正。 

□是 

□否 

□已附審查意見辦理情形表。 □是 

□否 

 □是 

□否 

 

報告

格式 

4.封面是否符合。 □是 

□否 

□已說明排水系統名稱及標示區域排水代碼 

□正確英文名稱 

□已說明治理計畫內預定公告用地範圍線之全部區域排水名稱

（包括幹、支流） 

□排水名稱與已公告權責起終點排水名稱相符 

□是 

□否 

 □是 

□否 

 

5.目錄章節是否符合水利

署制定之區域排水治理計

畫規定。 

□是 

□否 

□目錄章節名稱及順序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6.附圖、附件及另冊是否

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計畫區域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

□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圖，□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治

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10 年重現期現況淹水範圍圖，□避難

方向圖，□附件-治理計畫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

冊）及地方意見回應表，□另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用地範

圍線地形套繪圖、排水集水區域圖、治理計畫與規劃(檢討)差異

說明、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 

□是 

□否 

 □是 

□否 

 

7.內頁第一頁排水集水區

域位置圖是否清楚。 

□是 

□否 

□已清楚顯示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包括行政區、交通及重要水

系）。□已標明整個排水系統主支流分布。□已附指北及圖例說

明。□已標示排水集水區稜線之最高高程值，及排水集水區域內

最低之排水路出口高程值，與重要地點之高程值 

□是 

□否 

 □是 

□否 

 

緒論 

8.文章是否說明清楚。 □是 

□否 

□已說明排水名稱、長度。 

□已說明相關地理、人文及行政區。 

□已說明治理權責。 

□已說明依據何本規劃報告。 

□是 

□否 

 □是 

□否 

 

排水

集水

區域 

9.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水

區域範圍。 

□是 

□否 

□ 已自出口處以順時針方向逐段說明集水區域劃設原則及其邊

界（道路、水路或分水嶺）。 

□ 已說明劃設於何種底圖。 

□ 已說明排水集水區稜線之最高高程值，及區域最低排水路出口

高程值，與重要地點之高程值 

□是 

□否 

 □是 

□否 

 

排水

集水

區域 

10.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概況。 

□是 

□否 

□ 已說明排水集水區面積。 

□ 已說明行政區。 

□ 已說明重要地形地貌、人文地理、土地利用現況及其他重要屬

性。 

□是 

□否 

 □是 

□否 

 

附件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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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川海岸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初核意見 意見說明 複核意見 意見說明 

11.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經營處理情形 

□是 

□否 

□ 已說明排水上游集水區內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處理情形。 

□ 已說明排水中下游集水區內土地利用情形與其他相關開發計

畫。 

□ 已說明集水區域內其他各類排水分布及治理情形。 

□是 

□否 

 □是 

□否 

 

12.是否清楚說明水資源

利用情形 

□是 

□否 

□ 已說明水質污染程度。 

□ 已說明抽取地下水利用情形。 

□ 已說明取水灌溉情形。 

□ 已說明水資源利用可行性。 

□是 

□否 

 □是 

□否 

 

治理

計畫

原則 

13.是否清楚說明排水治

理基本方針 

□是 

□否 

□ 已說明全區或全段排水治理擬解決問題 

□ 已說明全區或全段主要治理方式。 

□是 

□否 

 □是 

□否 

 

14.是否清楚說明排水改

善方案 

□是 

□否 

□ 已依問題或改善方法妥善分段或分區。 

□ 已自下游往上游分段或分區說明問題、改善方法與措施、及環

境營造方向。 

□ 改善方法與措施已由規劃報告建議治理方案中擇一最適方案。 

□是 

□否 

 □是 

□否 

 

15.是否清楚說明計畫排

水量相關資料 

□是 

□否 

□ 已說明渠道保護標準能達到通過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25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溢堤。 

□ 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已達至少 50 年重現期距以上。 

□ 已依照保護標準確定計畫洪水量。 

□ 已附計畫流量分配圖並說明 10 年及 25 年重限期距計畫流量。 

□ 已說明排水路計畫流量，並列表說明各重現期距洪水量。 

□ 計畫排水量與規劃報告相符，不符原因：               。（不

符處是否水理重新演算：□是□否）。 

□是 

□否 

 □是 

□否 

 

排水

治理

工程 

16.是否清楚說明主要地

點（斷面）計畫洪水位、

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

水道重要事項 

□是 

□否 

□ 已說明主要斷面位置及流量 

□ 已說明主要斷面治理方式及水道斷面決定基本原則（包括用地

範圍線劃設範圍之原則）。 

□ 所附水道縱斷面圖清楚正確（堤頂高符合保護標準、各項圖例

符合規定格式範例）。 

□ 所附橫斷面圖清楚並已註明為示意圖。 

□是 

□否 

 □是 

□否 

 

17.是否清楚說明各主要

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

置 

□是 

□否 

□ 已配合第參章第二節排水改善方案之分區或分段。 

□ 已自下游往上游分段說明計畫治理工程種類、內容、長度及環

境營造工程。 

□ 需新設或改善部分已整理一覽表（可附於主要工程布置圖內）。 

□ 已附符合規定格式之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是 

□否 

 □是 

□否 

 

維護

管理

及配

合措

施 

18.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土地利用管理須配

合辦理事項 

□是 

□否 

□ 已加附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圖並說明排水改善前、後

相關土地利用應注意事項。 

□ 已附避難方向圖並說明注意事項。 

□ 於人口密集聚落或重大建設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如因現有地

形或土地利用無法充分達到 50 年～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

者，已擬具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 

□是 

□否 

 □是 

□否 

 

19.是否清楚說明都市計

畫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都市計畫應配合事項（如分區變更等） □是 

□否 

 □是 

□否 

 

20.是否清楚說明跨渠構

造物工程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跨渠構造物應配合改善及新建時應注意事項。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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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河川分署初核 河川海岸組複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初核意見 意見說明 複核意見 意見說明 

21.是否清楚說明取水

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

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

排水銜接工之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

排水銜接工之配合事項（如計畫標準、計畫流量、渠底高程等） 

□是 

□否 

 □是 

□否 

 

22.是否清楚說明排水設

施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是 

□否 

□已說明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應注意維護管理事項（如開

發或使用行為申請、水門抽水站操作或經常性維護管理工作等）。 

□是 

□否 

 □是 

□否 

 

23.是否清楚說明其他管

理維護及配合事項 

□是 

□否 

是否有其他特殊管理維護及配合事項：□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另冊 

24.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

圖，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 以 1/1,000 地籍正圖為基本底圖。 

□ 用地範圍線以紅線套繪，治理計畫線以黃線繪製。 

□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是 

□否 

 □是 

□否 

 

25.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

圖，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 以 1/1,000 數值地形圖為基本底圖。 

□ 用地範圍線以紅線套繪，治理計畫線以黃線繪製。 

□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 是否須拆除民房或其他既有設施：□否     □是：約    處。

（□已儘量以工法避免拆除）。 

□是 

□否 

 □是 

□否 

 

26.排水集水區域圖，是否

符合規定 

□是 

□否 

底圖種類：□內政部 1/5,000 像片基本圖，□內政部 1/25,000 地

形圖。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集水區範圍線以橘色虛線清楚套繪於底圖上。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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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分署初核綜合意見 

 

 

 

 

 

 

 

 

 

河川海岸組複審綜合意見 

 

 

 

 

 

 

 

 

 

 

規 劃 單 位 檢 核 
河 川 分 署 初 核 河 川 海 岸 組 複 核 

□ 受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主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 科 ) 課 長  科 長  科 長  

計畫主持人  

機 關 副 首 長  
主 任 工 程 司  簡 任 正 工程 司  

副 分 署 長  副 組 長  

機 關 首 長  
分 署 長  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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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自行檢核/審核）表(縣市政府委外辦理適用) 

治理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日期：                       

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行政

程序 

1.規劃報告是否業經主管

機關同意。 

□是 

□否 

規劃報告規劃單位：                      。 

□主管機關同意函日期文號(審查通過紀錄文號)：                 。 

□是 

□否 

 

2.本治理計畫是否經期末

審查並經執行機關(單位)

同意。 

□是 

□否 

□同意函日期文號(審查通過紀錄文號)： 

               

□是 

□否 

 

3.是否參酌審查意見修

正。 

□是 

□否 

□已附審查意見辦理情形表。 □是 

□否 

 

報告

格式 

4.封面是否符合。 □是 

□否 

□已說明排水系統名稱及標示區域排水代碼 

□正確英文名稱 

□已說明治理計畫內預定公告用地範圍線之全部區域排水名稱（包括幹、支流） 

□排水名稱與已公告權責起終點排水名稱相符 

□是 

□否 

 

5.目錄章節是否符合水利

署制定之區域排水治理計

畫規定。 

□是 

□否 

□目錄章節名稱及順序符合規定。 □是 

□否 

 

6.附圖、附件及另冊是否

齊全。 

 

□是 

□否 

□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圖，□計畫區域圖，□計畫排水量分配圖，□治理計畫水道縱斷面

圖，□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10 年重現期現況淹

水範圍圖，□避難方向圖，□附件-治理計畫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出席簽名冊）

及地方意見回應表、排水集水區域圖，□另冊-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用地範圍線地形

套繪圖、治理計畫與規劃(檢討)差異說明、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表 

□是 

□否 

 

7.內頁排水集水區域位置

圖是否清楚。 

□是 

□否 

□已清楚顯示排水集水區域位置（包括行政區、交通及重要水系）。□已標明整個排水系

統主支流分布。□已附指北及圖例說明。□已標示排水集水區稜線之最高高程值，及排

水集水區域內最低之排水路出口高程值，與重要地點之高程值 

□是 

□否 

 

緒論 

8.文章是否說明清楚。 □是 

□否 

□已說明排水名稱、長度。 

□已說明相關地理、人文及行政區。 

□已說明治理權責。□已說明依據何本規劃報告。 

□是 

□否 

 

排水

集水

區域 

9.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水

區域範圍。 

□是 

□否 

□ 已自出口處以順時針方向逐段說明集水區域劃設原則及其邊界（道路、水路或分水

嶺）。 

□ 已說明劃設於何種底圖。 

□ 已說明排水集水區稜線之最高高程值，及區域最低排水路出口高程值，與重要地點之

高程值。 

□是 

□否 

 

排水

集水

區域 

10.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概況。 

□是 

□否 

□ 已說明排水集水區面積。 

□ 已說明行政區。 

□ 已說明重要地形地貌、人文地理、土地利用現況及其他重要屬性。 

□是 

□否 

 

11.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經營處理情形 

□是 

□否 

□ 已說明排水上游集水區內水土保持與坡地保育處理情形。 

□ 已說明排水中下游集水區內土地利用情形與其他相關開發計畫。 

□ 已說明集水區域內其他各類排水分布及治理情形。 

□是 

□否 

 

附件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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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12.是否清楚說明水資源

利用情形 

□是 

□否 

□ 已說明水質污染程度。 

□ 已說明抽取地下水利用情形。 

□ 已說明取水灌溉情形。 

□ 已說明水資源利用可行性。 

□是 

□否 

 

治理

計畫

原則 

13.是否清楚說明排水治

理基本方針 

□是 

□否 

□ 已說明全區或全段排水治理擬解決問題 

□ 已說明全區或全段主要治理方式。 

□是 

□否 

 

14.是否清楚說明排水改

善方案 

□是 

□否 

□ 已依問題或改善方法妥善分段或分區。 

□ 已自下游往上游分段或分區說明問題、改善方法與措施、及環境營造方向。 

□ 改善方法與措施已由規劃報告建議治理方案中擇一最適方案。 

□是 

□否 

 

15.是否清楚說明計畫排

水量相關資料 

□是 

□否 

□ 已說明渠道保護標準能達到通過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25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

溢堤 

□ 若有村落圍堤，其圍堤內保護標準已達至少 50 年重現期距以上 

□ 已依照保護標準確定計畫洪水量 

□ 已附計畫流量分配圖並已說明 10 年及 25 年重限期距計畫流量。 

□ 已說明排水路計畫流量，並列表說明各重現期距洪水量。 

□ 計畫排水量與規劃報告相符，不符原因：               。（不符處是否水理重新演

算：□是□否）。 

□是 

□否 

 

排水

治理

工程 

16.是否清楚說明主要地

點（斷面）計畫洪水位、

計畫水道斷面及其他計畫

水道重要事項 

□是 

□否 

□ 已說明主要斷面位置及流量 

□ 已說明主要斷面治理方式及水道斷面決定基本原則（包括用地範圍線劃設範圍之原

則）。 

□ 所附水道縱斷面圖清楚正確（堤頂高符合保護標準、各項圖例符合規定格式範例）。 

□ 所附橫斷面圖清楚並已註明為示意圖。 

□是 

□否 

 

17.是否清楚說明各主要

排水設施功能、種類及位

置 

□是 

□否 

□ 已配合第參章第二節排水改善方案之分區或分段。 

□ 已自下游往上游分段說明計畫治理工程種類、內容、長度及環境營造工程。 

□ 需新設或改善部分已整理一覽表（可附於主要工程布置圖內）。 

□ 已附符合規定格式之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布置圖。 

□是 

□否 

 

維護

管理

及配

合措

施 

18.是否清楚說明排水集

水區域土地利用管理須配

合辦理事項 

□是 

□否 

□ 已加附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圖並說明排水改善前、後相關土地利用應注意事

項。 

□ 已附避難方向圖並說明注意事項。 

□ 於人口密集聚落或重大建設地區之外水保護程度，如因現有地形或土地利用無法充分

達到 50 年～100 年重現期距之目標者，已擬具避洪及減災規劃等非工程措施因應。 

□是 

□否 

 

19.是否清楚說明都市計

畫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都市計畫應配合事項（如分區變更等） □是 

□否 

 

20.是否清楚說明跨渠構

造物工程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跨渠構造物應配合改善及新建時應注意事項。 □是 

□否 

 

21.是否清楚說明取水

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

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

排水銜接工之配合事項 

□是 

□否 

□已說明取水工、農田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等排水銜接工之配合事項

（如計畫標準、計畫流量、渠底高程等） 

□是 

□否 

 

22.是否清楚說明排水設

施管理維護注意事項 

□是 

□否 

□已說明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應注意維護管理事項（如開發或使用行為申請、水

門抽水站操作或經常性維護管理工作等）。 

□是 

□否 

 

23.是否清楚說明其他管

理維護及配合事項 

□是 

□否 

是否有其他特殊管理維護及配合事項：□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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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重點 
（檢核/審查）項目 

規劃單位檢核 縣(市)政府審核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檢核項目 審核意見 意見說明 

附件 

24.排水集水區域圖，是否

符合規定 

□是 

□否 

底圖種類：□內政部 1/5,000 像片基本圖，□內政部 1/25,000 地形圖。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集水區範圍線以橘色虛線清楚套繪於底圖上。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是 

□否 

 

另冊 

25.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

圖，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 以 1/1,000 地籍正圖為基本底圖。 

□ 用地範圍線以紅線套繪，治理計畫線以黃線繪製。 

□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是 

□否 

 

26.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

圖，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 座標系統是否依規定採 T.W.D.97 系統 

□ 以 1/1,000 數值地形圖為基本底圖。 

□ 用地範圍線以紅線套繪，治理計畫線以黃線繪製。 

□ 格式符合規定格式說明及範例。 

□ 是否須拆除民房或其他既有設施：□否     □是：約    處。（□已儘量以工法避免

拆除）。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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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審核綜合意見 

 

 

 

 

 

 

 

 

 

 

 

 

 

 

 

 

 

 

規 劃 單 位 檢 核 
縣 （ 市 ） 政 府 審 核 

 

□ 受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 協 助 辦 理 機 關 

主 辦 人  

承 辦 人  承 辦 人  

( 科 ) 課 長  主 管 科 ( 課 ) 長  

計 畫 主 持 人  

機 關 副 首 長  

處 ( 局 ) 長  

機 關 首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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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樁號       

至       、圖籍圖號第      號至第     號 ) 審查日期：                   

編號 項          目 有(是) 無(否) 備    註 

1 用地範圍線圖是否有經開會審查(應併同劃

定說明審查表審查) 

□ □ 日期_________；地點_________；

主持人_________________ 

2 斷面樁坐標ㄧ覽表 □ □ 坐標以地政單位之 97 坐標為準，

得同時標示 67 坐標及地籍坐標 

3 斷面樁位置佈置ㄧ覽圖 □ □  

4 圖籍接續ㄧ覽

圖 

 

 

 

 

 

 

 

 

 

 

 

指北標示 □ □  

圖籍圖例 □ □  

水流方向標示 □ □  

縣(市)界、鄉(鎮、市、區)

界、段界及地段別標示 

□ □ 未跨兩縣(市)者免標示縣(市)界 

都市計畫線標示 □ □ 未涉及都市計畫範圍者免標示 

匯入之海洋、河川、排水名稱

標示 

□ □  

支流名稱標示 □ □  

權責起、終點標示 □ □  

重要道路標示 □ □  

重要跨河構造物標示 □ □  

ㄧ覽圖比例尺標示 □ □ 不限，以圖籍圖幅大小能容納為原

則，支(分)線若亦須公告圖籍，其

ㄧ覽圖及圖號應另製及編號 

分幅圖籍編號 □ □  

5 地籍、地形圖

籍(送審議之

圖籍比例尺與 

核定公告圖籍

比例尺均應為

1/1000) 

圖籍名稱、圖號、地段別標示

及圖框縱、橫坐標(以地政單

位之坐標為準)標示 

□ □ 1. 圖框大小：250mm × 350mm 

2. 紙張大小：297mm × 420mm (A3
規格) 

圖籍比例尺標示 □ □ 標示於圖框外右下角（排水圖籍：

1/1000）， 

圖籍週邊接續之圖號標示 □ □  

治理計畫線是否依計畫水道

寬劃設 

□ □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圖不顯示治理

計畫線圖層 

用地範圍是否依計畫水道寬

加必要之工程用地劃設，並盡

量利用週邊公有地。 

□ □  

滯(蓄)洪池是否盡量利用公

有地。 

 

□ □ 未涉及滯(蓄)洪池者免標示 

公、私有地顏色區分標示(含

鄰近土地) 

□ □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圖不顯示該圖

層 

附件四-4用地範圍線圖劃設自我檢核審查表 

101



左、右岸斷面樁號標示 □ □  

治理計畫用地範圍涉及都市

計畫線之標示 

□ □ 未涉及都市計畫範圍者免標示 

縣(市)界、鄉(鎮、市、區)

界、段界及地段別標示 

□ □  

匯流處標示 □ □  

權責起、終點標示 □ □  

重要道路標示 □ □  

重要跨河構造物及名稱標示 □ □  

水流方向標示 □ □  

涉及治理計畫用地範圍之建

物（如工廠、房屋…）標示 

□ □  

水利建造物（含堤防、護岸、

水門、抽水站、攔河堰）標示 

□ □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圖不顯示待建

(堤防、護岸) 圖層 

 

□縣(市)政府(縣市管區域排水) □河川分署(中央管區域排水) 審查意見： 

核章(請擇一審查單位勾選後核章，屬縣市管區域排水者，河川分署不需核章) 

□屬委託辦理者: 

規劃單位                      
□       縣(市)政府 □第    河川分署 

主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主管課(科)長  科長  

計畫 

主持人 
 

副局(處)長  主任工程司  

局(處)長  
副分署長  

分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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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請依照區域排水公告名稱填寫)審查日期：       

區段 

（樁號） 

左   岸 
審查結果 

區段 

（樁號） 

右   岸 
審查結果 

劃定說明 劃定說明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 可 

□ 待討論 

核章(請擇一審查單位勾選後核章，屬縣市管區域排水者，河川分署不需核章) 

□屬委託辦理者 審查單位：□        縣(市)政府   審查單位：□第   河川分署   

受託單位  
承 辦 人  承辦人  

課(科)長  科長  

主辦人  副(局、處)長  主任工程司  

局(處)長  

副分署長  

計畫 

主持人 
 

分署長  

備註: 

1. 請以左、右岸各斷面樁號或里程數區分段別，分別詳細說明該段用地範圍線劃設方式。請參

據水利署用地範圍線劃定原則規定，對各渠段用地範圍線及水防道路劃設方式重點說明，例:

是否依現況堤防(或護岸)排水設施用地範圍劃定、是否以計畫排水路中心向兩岸以治理計畫

寬(並說明治理計畫寬度)二分之一加必要之排水設施用地範圍劃定、是否設置水防道路(並

說明水防道路寬度)或利用既有道路兼作防汛搶險使用、緊鄰用地範圍之公有土地及未登錄

地是否劃入(說明土地管理機關、現況使用情形及劃入或不劃入原因)等。審查結果為□可或

□待討論，請務必勾選。 

2.經實質審查後劃定範圍有疑義需待討論渠段，請於圖籍審議會議時為必要之說明以為討論。 

附件四-5 區域排水用地範圍劃定說明審查表 

103



 

註： 

1.需為整合各章節內容為一個 PDF 檔之檔案，及原始 WORD 檔，其中 PDF 檔格式請依照「經濟部水利署圖書典藏及

影音數位平台」及「經濟部水利署「出版品編 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2.規劃單位應配合召開審查會議及備查所需內容與數量印製資料。(報備查時相關附件應送 3份至水利署，於簽奉

核准後併備查函將相關書圖檢還河川分署 1 份、水利署檔案室歸檔 1 份、承辦科室(承辦人)留存 1 份) 

3.電子檔光碟得將各圖資分個別資料夾(資料夾名稱同表列審查資料)合併燒錄於 1 份光碟繳交即可，電子檔坐標

系統應為 TWD97。 

4. 屬規劃檢討報告者，比照辦理。 

 

 

 

                審查及備查各階段 

 繳交資料 

水利署 

審查 

水利署 

備查 

備註 

(電子檔格式) 

治理規劃報告 紙本 ˇ ˇ 格式如附件一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註 1) 

排水集水區域圖 
紙本 ˇ ˇ 

另冊；圖幅視集水區域之大小及形狀而定(詳細說明請參閱

附件二)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與 PDF 檔 

歷次水利署審查意見及結論

辦理回應表 

紙本 ˇ ˇ 另冊；須標註修正後內容所在頁碼及圖、表號次 

電子檔  ˇ 請勿併入治理規劃報告電子檔中，請另單獨存檔 

2 次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

(含出席簽名冊)及意見回應表 
紙圖 ˇ ˇ 

附於規劃報告內附件，須附相關函文影本與意見之回應

表，並應符合個資法規定。(例:執行職務之公職人員姓名

及簽名可呈現外，一般民眾之姓名及簽名應以○○表示或

遮蔽)。 

電子檔  ˇ 請勿併入治理規劃報告電子檔中，請另單獨存檔 

規劃報告(自行檢核/審查)表 紙本 ˇ  格式如附件三 

防洪及跨河(渠)構造物調查資

料(含閘門、抽水站、滯洪池

資料) 

電子檔  ˇ 
格式請參考附件一辦理，並應至少包含附件一-3 之附表

所列內容，並附點、線、面之 CAD 及 Shapefile 檔 

地籍圖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排水平面數值地形測量資料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現況及計畫案水理模式建置

資料(一維或二維) 
電子檔  ˇ  

排水之縱、橫斷面測量資料及

斷面樁坐標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10 年重現期距現況淹水範圍

圖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水利署審議規劃報告之簡報

檔 
電子檔  ˇ PDF 及 PPT 檔 

排水各控制點集水區域範圍

圖及水路系統平面圖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工程布置圖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其他與個案有關之相關重要

參考資料 
電子檔  ˇ  

附件五-1   中央管區域排水規劃報告函送審查、備查應附書圖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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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議、核定及公告各階段 
繳交資料 

水利署審查/
審議小組審議 

經濟部 
核定 

經濟部 
公告 

備註 
(電子檔格式) 

治理規劃報告 紙本 ˇ   格式如附件一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治理規劃檢討報告 紙本 ˇ   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異

說明 

紙本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二(三)；無則免
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局部變更說明書 紙本 ˇ ˇ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四；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急需辦理整治段用地範圍線先

行劃設說明 

紙本 ˇ ˇ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六；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先行劃設與原規劃(檢討)差異

說明 

紙本 ˇ ˇ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六；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治理計畫 紙本 ˇ/ˇ ˇ ˇ 格式(含圖籍規定等)如附件二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排水集水區域圖 
紙本 ˇ/ˇ ˇ ˇ 

另冊；圖幅視集水區域之大小及形狀而定(詳細說

明請參閱附件二)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與 PDF 檔 

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應

表 

紙本 ˇ/ˇ ˇ  另冊；須標註修正後內容所在頁碼及圖、表號次 

電子檔   ˇ 請勿併入治理計畫報告電子檔中，請另單獨存檔 

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含

出席簽名冊)及意見回應表 紙本 ˇ/ˇ ˇ ˇ 

附於治理計畫內附件，須附相關函文影本與意
見之回應表，並應符合個資法規定。(例:執行職務
之公職人員姓名及簽名可呈現外，一般民眾之姓名
及簽名應以○○表示或遮蔽)。 

電子檔   ˇ 請勿併入治理計畫報告電子檔中，請另單獨存檔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ˇ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於函報經濟部核定
階段僅作為水利署簽辦用地範圍線圖核定時核對
是否已依審議小組意見完成修正之核參資料，但本
圖不隨經濟部核定函發出)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ˇ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於函報經濟部核定
階段僅作為水利署簽辦用地範圍線圖核定時核對
是否已依審議小組意見完成修正之核參資料，但本
圖不隨經濟部核定函發出)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治理計畫(自行檢核/審查)表 紙本 ˇ/ˇ ˇ  格式如附件四 

用地範圍線圖劃設自我檢核審

查表 
紙本 ˇ/ˇ ˇ  格式如附件四 

用地範圍劃定說明審查表 紙本 ˇ/ˇ ˇ  格式如附件四 

用地範圍線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作為經濟部核定公
告用之用地範圍線圖，隨經濟部核定公告函發出)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於經濟部公告用地
範圍線圖時一併提供民眾了解用地範圍線圖與建
物道路等地物相對位置，隨經濟部公告用地範圍線
圖時一起函發)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土地異動清冊 
紙本   ˇ 

另冊；請分段、分整筆(部分)劃入等，公告現值無
須列出。並應符合個資法規定(例:所有權人姓名、
地址等個人資料資訊部分以○○表示) 

電子檔   ˇ  

附件五-2 中央管區域排水治理計畫函送審(查)議、核定公告應附書圖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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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需為整合各章節內容為一個 PDF 檔之檔案，及原始 WORD 檔，其中 PDF 檔格式請依照「經濟部水利署圖書典藏及影音數位 
2. 平台」及「經濟部水利署「出版品編 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2.河川分署應配合召開審查會議及核定公告所需內容與數量印製資料。(核定公告時相關附件應送 3份至水利署，於簽奉核
定後併核定函將相關書圖檢還主管機關 1 份、水利署檔案室歸檔 1 份、承辦科室(承辦人)留存 1 份) 

3.會議時所展示提供審查參據之排水圖籍審查版電子檔以「.dwg」檔為原則；審查圖籍時應展示區域排水近期現況實際空
拍影像，並應將用地範圍線另套疊於正射影像上說明用地範圍線與四週圍之空間關係（例如以 google earth 套繪用地範
圍線、地籍圖資等）。 

4.前項空拍影像請透過後製影片方式標記重要設施名稱資訊(如橋名、道路名、重點水利構造設施、拍攝時間等)，拍攝視
角建議從下游往上游以傾角方式拍攝(不建議採垂直視角，以避免視野狹窄)，影片採符合 DVD 標準 MPEG-2 格式輸出。 

5.電子檔光碟得將各圖資分個別資料夾(資料夾名稱同表列審查資料)合併燒錄於 1 份光碟繳交即可，電子檔坐標系統應為
TWD97。 

6.屬治理計畫修正及用地範圍線變更者，比照辦理。 

 

 

 

 

 

 

 

 

 

 

 

 

 

 

 

 

 

 

 

 

 

 

 

 

 

 

 

 

 

 

 

 

 

 

 

 

 

 

審議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圖

之簡報檔 
電子檔   ˇ PDF 及 PPT 檔 

工程布置圖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審議時空拍影像 電子檔   ˇ MPEG-2 

其他與個案有關之相關重要參

考資料 
電子檔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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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議、核定及公告各階段 
繳交資料 

水利署審查/
審議小組審議 

經濟部 
核定 

經濟部 
公告 

備註 
(電子檔格式) 

提案單 紙本 ˇ   「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治理規劃、治理計畫及圖
籍審查作業注意事項」規定用地範圍線圖函送審議
時需附提案單 電子檔   ˇ 

治理規劃報告 紙本 ˇ   格式如附件一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治理規劃檢討報告 紙本 ˇ   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治理計畫與原規劃(檢討)差

異說明 

紙本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三(二)；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局部變更說明書 紙本 ˇ ˇ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四；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急需辦理整治段用地範圍線

先行劃設說明 

紙本 ˇ ˇ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六；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先行劃設與原規劃(檢討)差

異說明 

紙本 ˇ ˇ ˇ 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六；無則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治理計畫 紙本 ˇ ˇ ˇ 格式(含圖籍規定等)如附件二；如無免附 

電子檔   ˇ 全文電子檔(PDF 及 WORD 檔)(詳註 1) 

排水集水區域圖 紙本 ˇ ˇ ˇ 
附於治理計畫內附件(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中
A、C、H 之目錄、章節及圖等格式說明)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歷次審議意見及結論辦理回

應表(府內審查意見回應免

附) 

紙本 ˇ ˇ  另冊；須標註修正後內容所在頁碼及圖、表號次 

電子檔   ˇ 請勿併入治理計畫報告電子檔中，請另單獨存檔 

地方說明會紀錄函文影本

(含出席簽名冊)及意見回應

表 

紙本 ˇ ˇ  

附於治理計畫內附件，並應符合個資法規定。(例:
執行職務之公職人員姓名及簽名可呈現外，一般民
眾之姓名及簽名應以○○表示或遮蔽) 

電子檔   ˇ 請勿併入治理計畫報告電子檔中，請另單獨存檔 

用地範圍線地籍套繪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於函報經濟部核定
階段僅作為水利署簽辦用地範圍線圖核定時核對是
否已依審議小組意見完成修正之核參資料，但本圖
不隨經濟部核定函發出)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於函報經濟部核定
階段僅作為水利署簽辦用地範圍線圖核定時核對是
否已依審議小組意見完成修正之核參資料，但本圖
不隨經濟部核定函發出)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治理計畫(自行檢核/審查)表 紙本 ˇ   格式如附件四 

用地範圍線圖劃設自我檢核

審查表 
紙本 ˇ ˇ  格式如附件四 

用地範圍劃定說明審查表 紙本 ˇ ˇ  格式如附件四 

用地範圍線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作為經濟部核定公
告用之用地範圍線圖，隨經濟部核定公告函發出)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參考圖 

(比例尺 1/1,000) 紙圖   ˇ 

另冊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件二)(於經濟部公告用地
範圍線圖時一併提供民眾了解用地範圍線圖與建物
道路等地物相對位置，隨經濟部公告用地範圍線圖
時一起函發) 

電子檔   ˇ CAD 及 PDF 檔 

附件五-3  縣市管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函送審議、核定公告應附書圖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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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需為整合各章節內容為一個 PDF 檔之檔案，及原始 WORD 檔，其中 PDF 檔格式請依照「經濟部水利署圖書典藏及影音數位
平台」及「經濟部水利署「出版品編 號申請」及「光碟電子檔繳交」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2.縣市政府應配合召開審查會議及核定公告所需內容與數量印製資料。(核定公告時相關紙本附件應送 1份至水利署，並附
電子檔，於簽奉核定後併核定函將核定公告圖籍及相關書圖電子檔函送主管機關、水利署檔案室歸檔 1 份紙本、承辦科
室(承辦人)留存核定公告圖籍及相關書圖電子檔 1 份) 

3.會議時所展示提供審查參據之排水圖籍審查版電子檔以「.dwg」檔為原則；審查圖籍時應展示區域排水近期現況實際空
拍影像，並應將用地範圍線另套疊於正射影像上說明用地範圍線與四週圍之空間關係（例如以 google earth 套繪用地範
圍線、地籍圖資等）。 

4.前項空拍影像請透過後製影片方式標記重要設施名稱資訊(如橋名、道路名、重點水利構造設施、拍攝時間等)，拍攝視
角建議從下游往上游以傾角方式拍攝(不建議採垂直視角，以避免視野狹窄)，影片採符合 DVD 標準 MPEG-2 格式輸出。 

5.電子檔光碟得將各圖資分個別資料夾(資料夾名稱同表列審查資料)合併燒錄於 1 份光碟繳交即可，電子檔坐標系統應為
TWD97。 

6.屬用地範圍線變更者，比照辦理。 

土地異動清冊 
紙本   ˇ 

另冊；請分段、分整筆(部分)劃入等，公告現值無
須列出。並應符合個資法規定(例:所有權人姓名、
地址等個人資料資訊部分以○○表示) 

電子檔   ˇ  

審議用地範圍線圖之簡報檔 電子檔   ˇ PDF 及 PPT 檔 

工程布置圖 電子檔   ˇ CAD 及 Shapefile 檔 

審議時空拍影像 電子檔   ˇ MPEG-2 

其他與個案有關之相關重要

參考資料 
電子檔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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